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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福建省住建厅 2020年第二批

科学技术计划项目的通知》（闽建闽建办科〔2020〕9号）的要

求，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

国内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和符号；3．基

本规定；4．材料；5．基本要求；6. 截面设计与构造；7. 楼盖连

接设计与节点构造；8. 构件制作与运输；9.施工安装；10. 工程

验收。

本标准由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宝业集团浙

江建设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

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送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科技与设计

处（地址：福州市北大路 242号，邮编：350001）和宝业集团浙

江建设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山阴西

路 501号，邮编：312030，邮箱：yjy215@baoyegroup.com），以

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标准主编单位： 宝业集团浙江建设产业研究院有限

公司

中闽建研工业化建筑有限公司

华侨大学

本标准参编单位： 博亚（福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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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旷博（福建）有限公司

福建省桃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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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双面叠合混凝土剪力墙结构的设计、生产制作、施

工及验收，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确保质量，制

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福建省抗震设防烈度为 6 度、7 度，采用双

面叠合混凝土剪力墙结构体系的民用房屋建筑的设计、制作、施

工及验收。

1.0.3 双面叠合混凝土剪力墙建筑宜将结构系统、外围护系统、

设备与管线系统、内部装饰系统集成，采用标准化设计、工厂化

生产、装配化施工、一体化装修和信息化管理，实现装配式建筑

“两提两减”的建筑工业化目标。

1.0.4 双面叠合混凝土剪力墙结构的设计、制作、运输、施工及

验收，除应执行本技术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和福建省现行相关

规范、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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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双面叠合混凝土剪力墙结构 double-wall precast concrete
shear wall structure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剪力墙结构的一种，纵横向的主要承重结

构均为预制双面叠合剪力墙，共同承担水平构件传来的竖向荷载，

同时承担水平作用的装配整体式混凝土剪力墙结构，简称双面叠

合剪力墙结构。

2.1.2 预制双面叠合墙 double-wall precast concrete shear wall
由内外叶双层预制混凝土板、中间空腔及连接双层预制混凝

土板的钢筋桁架，现场安装就位后，在内外叶预制板中间空腔浇

筑混凝土形成叠合受力的结构墙。组成预制双面叠合墙的内、外

侧预制板称为内叶板和外叶板。

2.1.3 预制叠合楼板 precast composite floor slab
预制叠合楼板由预制混凝土板及钢筋桁架组成。现场安装就

位后兼做底模，在上层配置受力钢筋和构造钢筋，浇筑混凝土形

成二次叠合受力的结构楼板。

2.1.4 钢筋桁架 steelbars truss
上弦钢筋、下弦钢筋和腹杆钢筋通过焊接形成的三角形单元

的空间桁架。钢筋桁架用于连接预制双面叠合墙板的内外叶板，

或者在叠合楼板中连接预制混凝土楼板和后浇混凝土叠合层，保

证预制构件在生产、吊装运输和现场施工中的安全，防止后浇混

凝土与预制板之间产生变形和移位。组成钢筋桁架的钢筋称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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桁架钢筋。

2.1.5 混凝土结合面 concrete joint surface
预制混凝土构件与后浇混凝土连接的交界面，简称结合面。

2.1.6 混凝土粗糙面 concrete rough surface
预制构件结合面上凹凸不平或骨料显露的表面，简称粗糙面。

2.1.7 接缝 seam
包括预制构件之间的接缝、预制构件和现浇混凝土的接缝。

2.2 符号

2.2.1 材料性能

cf 、 tf —— 混凝土轴心抗压、抗拉强度设计值；

yf 、 yf  —— 普通钢筋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

ywf —— 剪力墙竖向分布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cu —— 混凝土极限压应变。

2.2.2 作用与作用效应

M —— 弯矩设计值；

N —— 轴向力设计值；

V —— 剪力设计值；

jdV ——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下接缝剪力设计值；

jdEV —— 地震设计状况下接缝剪力设计值；

muaV ——
被连接构件端部按实配钢筋面积计算的

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uV ——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下梁端、剪力墙底部

接缝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uEV ——
地震设计状况下梁端、剪力墙底部接缝受

剪承载力设计值；

wV ——
底部加强部位双面叠合剪力墙截面考虑

地震作用组合的剪力计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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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V ——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下接缝剪力设计值；

2.2.3 几何参数

sa 、 sa ——
纵向受拉、受压钢筋合力点到截面边缘的

最小距离；

b —— 截面宽度；

fb —— 双面叠合剪力墙受压翼缘宽度；

stb —— 钢筋桁架横截面宽度；

wb —— 双面叠合剪力墙截面宽度；

fd —— 钢筋桁架腹杆钢筋直径；

h —— 截面高度；

fh —— T形或 I形截面受压区翼缘高度；

sth —— 钢筋桁架横截面高度；

0wh —— 剪力墙截面有效高度；

sl —— 钢筋桁架腹杆钢筋焊接节点中心距离。

2.2.4 计算系数及其他

1 ——
受压区混凝土矩形应力图的应力与混凝

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的比值；

c —— 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

0 —— 结构重要性系数；

RE ——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vw —— 剪力增大系数；

j —— 接缝受剪承载力增大系数；

b —— 界限相对受压区高度；

w —— 竖向分布钢筋配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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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应在建筑方案设计阶段进行技术策划，

应综合考虑建设、设计、制作、施工、运维各方之间的关系，加

强建筑、结构、设备、装修等各专业之间的配合。

3.0.2 采用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的建筑，宜采用大开间形式的平面

布置，平面可灵活分隔，满足多样化使用功能要求；设计应遵循

“少规格、多组合”的原则，实现部品部件标准化和建筑多样化。

3.0.3 抗震设防的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的建筑，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及《建筑工程抗震设

防分类标准》GB 50223确定抗震设防类别。

3.0.4 采用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的建筑，设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结构的整体性；

2 预制构件的连接节点和接缝应受力明确，构造可靠、施工

方便，并应满足承载力、延性和耐久性的要求。

3.0.5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的预制构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满足建筑使用功能、模数、标准化要求；

2 应根据预制构件的功能和安装部位、接缝类型、加工制作

及施工精度等要求，确定合理的尺寸公差和形状公差，采取有效

措施减小混凝土收缩、徐变等非荷载作用效应的不利影响；

3应满足制作、运输、堆放、安装及质量控制的要求。

3.0.6 预制构件的深化设计应满足建筑、结构、机电设备、装饰装

修等各专业以及构件制作、运输、安装等各环节的综合要求。设

备与管线系统，深化设计深度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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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 料

4.1 混凝土

4.1.1 混凝土的力学性能指标和耐久性要求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和《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GB/T 50476的规定。

4.1.2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的预制叠合墙板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

应低于 C30，预制叠合楼板和其它预制构件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

宜低于 C30。双面叠合剪力墙构件后浇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构件预制部分混凝土的强度等级。

4.1.3 双面叠合剪力墙内、外叶墙板之间的空腔内宜后浇筑自密实

混凝土，自密实混凝土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自密实混凝土应用

技术规程》T/CECS 203的规定；当采用普通混凝土时，混凝土粗

骨料的最大粒径不应大于 20mm和钢筋最小净间距 3/4的较小值，

并应采取保证后浇混凝土浇筑质量的措施。

4.2 钢筋、钢材及连接材料

4.2.1 钢筋和钢材的力学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规定。

4.2.2 预制混凝土墙板和预制混凝土楼板中宜采用钢筋焊接网，钢

筋焊接网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筋混凝土用钢筋焊接网》GB/T
1499.3 和行业标准《钢筋焊接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 114
的规定。

4.2.3 预制构件的吊环应采用未经冷加工的 HPB300 级钢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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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35B级钢材制作。预制构件脱模、翻转、吊装及临时支撑用内

埋式螺母或内埋式吊杆及配套吊具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

定。

4.2.4 受力预埋件的锚板及锚筋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

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及现行行业标准《钢筋锚固板应用技

术规程》JGJ 256的规定。专用预埋件及连接件材料应符合国家现

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4.2.5 连接用焊接材料，螺栓、锚栓和铆钉等紧固件的材料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6、《钢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17、《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和行业标准《钢筋焊接

及验收规程》JGJ 18等的规定。

4.3 钢筋桁架

4.3.1 双面叠合剪力墙和叠合楼板中的钢筋桁架由上弦钢筋、下弦

钢筋及腹杆钢筋组成。上下弦钢筋作为受力钢筋使用时，上、下

弦钢筋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建筑抗震设计规

范》GB 50011 中纵向受力普通钢筋的规定，宜采用 HRB400、
HRB500 级钢筋。腹杆钢筋宜采用 HPB300、HRB400、HRB500、
CRB550、CRB600H或 CPB550钢筋。钢筋桁架的技术要求应符

合现行行业标准《钢筋混凝土用钢筋桁架》YB/T 4262的规定。

4.3.2 钢筋桁架，腹杆钢筋在上、下弦交点处的弯钩内径不宜小于

4df（df为腹杆钢筋的直径）。上弦钢筋、下弦钢筋及腹杆钢筋的

牌号及直径范围应满足表 4.3.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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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钢筋桁架参考选用表

类别 钢筋类型 钢筋公称直径（mm）
上弦钢筋 CRB600H, HRB400，HRB500 8~16
下弦钢筋 CRB600H, HRB400，HRB500 6~16

腹杆钢筋
HPB300、HRB400、HRB500、
CRB550、CRB600H、CPB550 6~8

4.4 防水及其他材料

4.4.1 用于抗裂的玻璃纤维网格布，应采用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

其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耐碱玻璃纤维网布》JC/T 841中的

规定。

4.4.2 预制构件接缝处宜采用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浆填缝，物理力学

性能应符合表 4.4.2的规定。

表 4.4.2 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桨物理力学性能要求

项目 技术指标 试验方法标准

保水率(%) ≥92

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砂浆基本

性能试验方法标准》JGJ/T 70

凝结时间(h) ≤5

2h稠度损失率(%) ≤20

14d拉伸粘结强度(Mpa) ≥0.6

28d收缩率(%) ≤0.12

质量损失率(%) ≤2

28d抗压强度(MPa)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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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本要求

5.1 一般规定

5.1.1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房屋的最大适用高度应符合表 5.1.1的
规定。

在规定的水平力作用下，当双面叠合混凝土剪力墙底部承担

的总剪力大于该层总剪力的 50%时，最大适用高度应适当降低；

当双面叠合混凝土剪力墙底部承担的总剪力大于该层总剪力的

80%时，最大适用高度应取表 5.1.1中括号内的数值。

表 5.1.1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房屋的最大适用高度（m）

结构体系
抗震设防烈度

6度 7度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 90（80） 80（70）

注：房屋高度指室外地面到主要屋面板板顶的高度，不包括局部突出屋顶的部分。

5.1.2 高层建筑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的高宽比不宜超过表 5.1.2的
规定。

表 5.1.2 高层建筑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适用的最大高宽比

结构体系
抗震设防烈度

6度 7度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 6 6

5.1.3 抗震设计时，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构件应根据抗震设防分

类、烈度和房屋高度采用不同的抗震等级，并应满足相应的计算

和构造措施要求。标准设防类叠合混凝土剪力墙结构的抗震等级

应按表 5.1.3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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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标准设防类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的抗震等级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
抗震设防烈度

6度 7度
房屋高度(m) ≤70 >70 ≤24 >24且≤70 >70
抗震等级 四 三 四 三 二

5.1.4 重点设防类，应按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提高一度的要求加强

其抗震措施。

5.1.5 抗震设计的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当其房屋高度、高宽比等

超过本标准的规定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

通用规范》GB 55002、《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和现行行

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的规定进行结构抗

震性能化设计，并应按超限高层建筑要求进行抗震专项审查论证。

5.1.6 高层建筑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设置地下室时，地下室主体结构宜采用现浇混凝土；

2 底部加强部位竖向构件宜采用现浇混凝土，结构底部加强

部位的高度可取墙高的 1/10和底部两层的较大值；当底部加强部

位采用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时，底部加强部位按抗震等级提高一

级的抗震构造措施。

5.1.7 抗震设计的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在多遇地震及风荷载作用

下，其墙肢不应出现小偏心受拉。小偏心受拉剪力墙应采用现浇

混凝土剪力墙。

5.1.8 高层建筑不宜采用具有较多短肢剪力墙的双面叠合剪力墙

结构。

5.2 作用及作用组合

5.2.1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的作用及作用组合应根据现行国家标

准确定。

5.2.2 预制构件在翻转、运输、吊运、安装等短暂设计状况下的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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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验算，应将构件自重标准值乘以动力系数后作为等效静力荷载

标准值。构件运输、吊运时，动力系数宜取 1.5；构件翻转及安装

过程中就位、临时固定时，动力系数可取 1.2。
5.2.3 预制构件进行脱模验算时，等效静力荷载标准值应取构件自

重标准值乘以动力系数与脱模吸附力之和，且不宜小于构件自重

标准值的 1.5倍。动力系数不宜小于 1.2；脱模吸附力应根据构件

和模具的实际状况取用，且不宜小于 1.5kN/m2。

5.2.4双面叠合混凝土剪力墙结构，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

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666，进行浇筑工况时现浇混凝土侧压

力对预制构件作用的计算，并采取可靠的加固施工措施。

5.3 结构分析

5.3.1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可采用与现浇混凝土结构等同的方法

进行结构分析。当同一层内既有预制又有现浇抗侧力构件时，地

震设计状况下宜对现浇抗侧力构件在地震作用下的弯矩和剪力宜

乘以不小于 1.1的放大系数。

5.3.2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分析可采用线弹性分析方法。双面叠合

剪力墙结构的构件及连接节点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及正常使用极限

状态的作用效应分析可采用弹性方法。

5.3.3 按照弹性方法计算的风荷载或多遇地震标准值作用下，双面

叠合剪力墙结构楼层层间最大水平位移∆�与层高ℎ之比不应大于

1/1000。
5.3.4 在结构内力与位移计算时，可假定叠合楼盖在其自身平面内

无限刚性，设计时应采取相应措施保证楼板平面内的整体刚度；

当楼板可能产生较明显的面内变形时，计算时应考虑楼板的面内

变形影响。楼面梁的刚度可计入翼缘作用予以增大。近似考虑时，

楼面梁的刚度增大系数可根据翼缘情况取 1.3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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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构件设计与构造

5.4.1 预制双面叠合墙板构件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持久设计状况，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

限状态设计；

2 对地震设计状况，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

3 对制作、运输和堆放、安装等短暂设计状况，应按现行国

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的有关规定进行验

算。

5.4.2 用于固定连接件的预埋件与预埋吊件、临时支撑用预埋件不

宜兼用；当兼用时，应同时满足各种设计工况要求。预制构件中

预埋件的验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和《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

规范》GB 50666的有关规定。

5.4.3 双面叠合墙板顶部预埋吊件宜采用吊环，且吊环锚筋应对称

设置于内外叶墙板的中心。

5.4.4 预制构件中外露预埋件凹入构件表面的深度不宜小于

10mm。

5.4.5 机电设备预埋管线和线盒、制作和安装施工用预埋件、预留

孔洞等应统筹设置，对构件结构性能有削弱的，应采取必要的加

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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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截面设计与构造

6.1 一般规定

6.1.1 双面叠合剪力墙的截面厚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

设计规范》GB 50011、《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
及现行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的相关规

定，满足抗震墙体的构造要求及墙体稳定验算的要求。截面总厚

度不宜小于 250mm，不应小于 200mm。内、外叶预制墙板厚度

不应小于 50mm；中间空腔后浇混凝土部分截面厚度不应小于

100mm。

6.1.2除本标准另有规定外，双面叠合剪力墙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的

有关规定进行平面内的斜截面受剪、偏心受压或偏心受拉、平面

外轴心受压承载力计算。在集中荷载作用下，还应进行局部受压

承载力验算。

6.1.3 双面叠合剪力墙的两端和洞口两侧应设置边缘构件，其中

二、三级双面叠合剪力墙，应在底部加强部位及相邻上一层设置

约束边缘构件，其余部位应设置构造边缘构件。边缘构件的设计

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的有

关规定。

6.1.4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的连梁可采用预制混凝土叠合连梁（如

图 6.1.4），也可采用现浇混凝土连梁。连梁的配筋及构造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装配式混凝

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 和行业标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

术规程》JGJ 1、《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 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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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a）双面叠合连梁 (b) 叠合连梁

图 6.1.4预制叠合连梁示意图

1—后浇部分；2—预制部分；3—连梁箍筋；4—连梁纵筋

6.2 墙肢截面设计与构造

6.2.1 抗震设计时，双面叠合剪力墙的底部加强部位墙肢截面的剪

力设计值，二、三级时应按式(6.2.1)调整，二、三级的其他部位

及四级时可不调整。

vw wV V (6.2.1)
式中：V ——底部加强部位双面叠合剪力墙截面剪力设计值；

wV ——底部加强部位双面叠合剪力墙截面考虑地震作用

组合的剪力计算值；

vw ——剪力增大系数，二级取 1.4，三级取 1.2。

6.2.2 双面叠合剪力墙墙肢截面剪力设计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00.25 c c w wV f b h (6.2.2-1)
2 地震设计状况

剪跨比大于 2.5 时

 0
1 0.20 c c w w
RE

V f b h


 (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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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跨比不大于 2.5 时

 0
1 0.15 c c w w
RE

V f b h


 (6.2.2-3)
剪跨比可按下式计算：

( )0= /c c
wM V hl (6.2.2-4)

式中： V — 双面叠合剪力墙墙肢截面剪力设计值；

cf —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当预制和现浇混凝

土强度等级不同时，取较小值；

wb — 双面叠合剪力墙墙肢截面宽度；

0wh — 双面叠合剪力墙墙肢截面有效高度；

c —

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大于

C50时取1.0；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80时取0.8；
当混凝土强度等级在

C50和 C80之间时可按线性内插取用；

 —

剪跨比，即 0/c c
wM V h ，其中

cM 、
cV 应取同

一组合的、未按本标准有关规定调整的墙肢截面

组合弯矩、剪力计算值，并取墙肢上、下端截面

计算的剪跨比的较大值；

RE —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取 0.85。
6.2.3 矩形、T型、I型偏心受压双面叠合剪力墙(图 6.2.3)墙肢的

正截面受压承载力，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a）矩形 （b）T型 （c）I形

图 6.2.3 双面叠合剪力墙截面尺寸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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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影部分为预制，空白部分为现浇）

1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s y s s sw cN A f A N N (6.2.3-1)

0 0 0( ) ( )
2

       w
w s y w s sw c

hN e h A f h a M M (6.2.3-2)

当  fx h 时，

1 1 ( )     c c w c f w fN f b x f b b h (6.2.3-3)

1 0 1 0( ) ( ) ( )
2 2

 


      f
c c w w c f w f w

hxM f b x h f b b h h (6.2.3-4)

当  fx h 时，

1 c c fN f b x (6.2.3-5)

1 0( )
2

  c c f w
xM f b x h (6.2.3-6)

当 0b wx h 时，

s yf  (6.2.3-7)

0( 1.5 )sw w w yw wN h x b f   (6.2.3-8)

2
0

1 ( 1.5 )
2sw w w yw wM h x b f   (6.2.3-9)

当 0b wx h 时，

1
1 0

( )y
s

b w

f x
h

 
 

 


(6.2.3-10)

0swN = (6.2.3-11)

0swM = (6.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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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b

y

s cu

f
E








(6.2.3-13)

式中： sA — 预制双面叠合墙板受拉区纵向钢筋截面面积；

sA — 预制双面叠合墙板受压区纵向钢筋截面面积；

sa — 预制双面叠合墙板受压区端部钢筋合力点到

受压区边缘的距离；

fb — T形或I形截面双面叠合剪力墙墙肢受压区有效

翼缘计算宽度，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

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有关规定取值；

wb — 双面叠合剪力墙墙肢有效截面宽度，取剪力

墙全截面厚度；

0e — 偏心距， 0 /e M N= ；

yf — 双面叠合剪力墙墙肢端部受拉钢筋强度设计值；

yf — 双面叠合剪力墙墙肢端部受压钢筋强度设计值；

ywf — 双面叠合剪力墙墙肢竖向分布钢筋强度设计值；

cf — 双面叠合剪力墙墙肢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当预制和现浇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同时，取较小值；
fh — T形或I形截面双面叠合剪力墙墙肢受压区翼缘的高度；

0wh —
双面叠合剪力墙肢截面有效高度； 0w w sh h a¢= - ；计算

T形、I形墙肢时,as’应不小于翼缘板预制部分厚度；

w —
双面叠合剪力墙竖向分布钢筋配筋率；

1 — 受压区混凝土矩形应力图的应力与混凝土轴心抗压

强度设计值的比值。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不超过C50时
取1.0；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80时取0.94；当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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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等级在C50和C80之间时，可按线性内插取值；

1 — 受压区混凝土矩形应力图高度调整系数，当混凝土

强度等级不超过C50时取0.8；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80时取0.74；其间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b — 界限相对受压区高度。当预制和现浇混凝土

强度等级不同时，取现浇混凝土等级对应的

界限相对受压区高度；

cu — 混凝土极限压应变，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有关规定用。当

预制和现浇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同时，取现浇

混凝土等级对应的极限压应变。

2 地震设计状况时，公式(6.2.3-1)、(6.2.3-2)右端均应除以承

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RE ， RE 取 0.85。
6.2.4 矩形截面偏心受拉双面叠合剪力墙墙肢的正截面受拉承载

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0

0

1
1
u wu

N e
N M




(6.2.4-1)

0uN 和 wuM 可分别按下列公式计算：

0 2u s y sw ywN A f A f  (6.2.4-2)

0
0 2

（ ）
（ ）+

  w s
wu s y w s sw yw

h aM A f h a A f (6.2.4-3)

式中： swA ——预制双面叠合墙板内竖向分布钢筋的截面面积。

2 地震设计状况时，公式(6.2.4-1)右端应除以承载力抗震

调整系数 RE ， RE 取0.85。
6.2.5 偏心受压双面叠合剪力墙墙肢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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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1 (0.5 0.13 )
0.5

w sh
t w w yh w

A AV f b h N f h
A s

  
 (6.2.5-1)

2 地震设计状况

0 0
1 1 0.4 0.1 ) 0.8

0.5
w sh

t w w yh w
RE

A AV f b h N f h
A s 

     
（

(6.2.5-2)

式中： N —双面叠合剪力墙墙肢截面轴力压力设计值， N 大于

0.2 c w wf b h 时，应取0.2 c w wf b h ；

A —双面叠合剪力墙墙肢全截面面积，包括预制部分及两

层预制墙板中间空腔后浇叠合部分；
wA —T形或I形截面双面叠合剪力墙墙肢腹板部分的面积，

矩形截面时应取 A；
 —计算截面剪跨比，小于1.5时应取1.5，大于2.2时

应取2.2，计算截面与墙底之间的距离小于 00.5 wh ，

应按距墙底 00.5 wh 处的弯矩值与剪力值计算；
s —双面叠合剪力墙墙肢水平分布钢筋间距。

6.2.6 偏心受拉双面叠合剪力墙墙肢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0 0
1 (0.5 0.13 )
0.5

w sh
t w w yh w

A AV f b h N f h
A s

  
 (6.2.6-1)

2 地震设计状况

0 0
1 1 0.4 0.1 ) 0.8

0.5
w sh

t w w yh w
RE

A AV f b h N f h
A s 

     
（

(6.2.6-2)

上式右端方括号内的计算值小于 00.8 sh
yh w
Af h
s

时，应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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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sh
yh w
Af h
s

。

6.2.7 除本标准另有规定外，双面叠合剪力墙墙肢的截面设计尚应

符合现行国家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
的有关规定。

6.2.8 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二、三级的双面叠合剪力墙墙肢

的轴压比不宜大于 0.6。
6.2.9 双面叠合剪力墙墙肢两端和洞口两侧应设置边缘构件。二、

三级双面叠合剪力墙底层墙肢底部截面的轴压比大于 0.3，应在底

部加强部位及相邻上一层设置约束边缘构件，其余情况设置构造

边缘构件。边缘构件的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

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的有关规定。

6.2.10 地下室外墙宜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当采用双面叠合

剪力墙作地下室外墙时，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双面叠合剪

力墙的竖向分布钢筋和水平接缝处的竖向接缝连接钢筋，并按正

常使用极限状态进行正截面裂缝宽度验算，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要求。

6.2.11 双面叠合剪力墙中钢筋桁架应满足运输、吊装和现浇混凝

土施工的受力要求。钢筋桁架截面高度，根据双面叠合剪力墙墙

肢的截面厚度，内、外叶板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以及钢筋桁架与

内、外叶板中分布钢筋的相对关系确定，预制双面叠合墙板中钢

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通用规

范》GB 55008 及《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的规定并应

符合下列构造要求：

1 钢筋桁架宜竖向设置，单片预制叠合剪力墙肢不应少于 2
榀；

2 钢筋桁架应与两层分布筋网片可靠连接，连接方式可采用

焊接；

3钢筋桁架的斜腹筋与弦筋的角度宜为 60度；上弦钢筋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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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小于 10mm，下弦钢筋及腹杆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6mm；

4 预制墙板中钢筋位于中间空腔一侧的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10mm。双面叠合墙板高度小于 2.5m 时，钢筋桁架上、下弦钢筋

内边缘到所在预制墙板内表面的最小净距离 c1 不宜小于

15mm(图 6.2.11)；当双面叠合墙板高度不小于 2.5m 时，钢筋桁

架上、下弦钢筋内边缘到所在预制墙板内表面的最小净距离 c1
不应小于 15mm。

图 6.2.11 预制墙板中钢筋桁架构造示意

1—后浇部分；2—外叶预制板；3—内叶预制板；4—上弦钢筋；5—下弦钢筋

6.2.12 双面叠合剪力墙不宜开洞口。开小洞口时，开洞双面叠合

墙板洞口两侧墙体宽度不宜小于 200mm，洞口下方墙体高度不宜

小于 150mm，洞口上方墙体高度不宜小于 200mm。

6.3 连接设计及构造

6.3.1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中，接缝的正截面承载力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规定。接缝的受剪承

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0��� ≤ �� (6.3.1-1)

2 地震设计状况
���� ≤ �� ��� (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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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端部箍筋加密区、双面叠合剪力墙底部加强部位，尚应

符合下列要求：
������ ≤ ��� (6.3.1-3)

式中：

0 — 结构重要性系数，安全等级为一级时不应小于 1.1，
安全等级为二级时不应小于 1.0；

jdV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下接缝剪力设计值；

jdEV —地震设计状况下接缝剪力设计值；

uV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下梁端、双面叠合剪力墙底部接

缝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uEV —地震设计状况下梁端、双面叠合剪力墙底部接缝受剪

承载力设计值；

muaV —被连接构件端部按实配钢筋面积计算的斜截面受剪

承载力设计值；

�� — 接缝受剪承载力增大系数，抗震等级为二级取 1.2，抗

震等级为三、四级取 1.1；
���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取 0.85。

6.3.2 在地震设计状况下，双面叠合剪力墙水平接缝处受剪承载力

应按下式计算：

uE 0.6 0.8y svV f A N  (6.3.2)

式中：
uEV — 双面叠合剪力墙水平接缝处抗剪承载力设计值；

svA — 双面叠合剪力墙水平接缝处现浇部分竖向连接钢筋

和端部边缘构件中的竖向钢筋总面积(不包括两侧翼

墙)；当两者钢筋强度等级不同时，应分别计算。

yf — 竖向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N — 与接缝处剪力设计值相对应的垂直于水平接缝的轴

向力设计值，压力时取正值，拉力时取负值；当大于

00.6 c w wf b h 时，取 00.6 c w wf b h ；此处 cf 为混凝土轴心抗压

强度设计值， wb 为双面叠合剪力墙两块预制墙板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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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浇部分混凝土厚度， 0wh 为剪力墙截面有效高度。

6.3.3 楼层内相邻双面叠合剪力墙之间应采用整体式接缝连接；后

浇混凝土与预制墙板应通过水平连接钢筋连接，水平连接钢筋的

间距宜与预制墙板中水平分布钢筋的间距相同，且不宜大于

200mm；水平连接钢筋的直径不应小于叠合剪力墙预制板中水平

分布钢筋的直径。

6.3.4 非边缘构件位置，相邻的双面叠合剪力墙之间宜设置后浇

段，后浇段的宽度不应小于墙厚且不宜小于 200mm，后浇段内应

设置不少于 4根竖向钢筋，钢筋直径不应小于墙体竖向分布筋直

径且不应小于 8mm；两侧墙体与后浇段之间应采用水平连接钢筋

连接，水平连接钢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平连接钢筋锚入双面叠合剪力墙后浇混凝土中的长度不

应小于 1.2 aEl (图 6.3.4)；
2 水平连接钢筋的间距不应小于叠合剪力墙预制板中水平分

布钢筋间距，且不宜大于 200mm；水平连接钢筋的直径不应小于

叠合剪力墙预制板中水平分布钢筋的直径。

立面图(1) 立面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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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搭接(1) 钢筋搭接(2)

钢筋搭接(3) 钢筋搭接(4)

图 6.3.4 预制剪力墙之间的水平连接构造

注：图中Asd为附加连接钢筋的总面积，Asd−1为边缘构件附加连接钢筋的面积。

6.3.5 双面叠合剪力墙的边缘构件应采用整体现浇连接，边缘构件

与双面叠合墙板中间空腔后浇混凝土应通过水平连接钢筋连接。

6.3.6 双面叠合剪力墙肢的约束边缘构件沿墙肢的长度、配筋及构

造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和行

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的规定，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约束边缘构件阴影区域应全部采用后浇混凝土，并在后浇

段内设置封闭箍筋；其中，暗柱阴影区域可采用叠合暗柱或现浇

暗柱；

2 约束边缘构件非阴影区的拉筋可由叠合墙板内的钢筋桁架

代替，钢筋桁架的面积、直径和间距应满足拉筋的规定；

3 水平连接钢筋锚入双面叠合剪力墙后浇混凝土中的长度不

应小于 1.2 aEl ；

4 对底部加强区的约束边缘构件的纵向配筋率宜提高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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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 双面叠合剪力墙肢与一字型约束边缘暗柱的水平连接构造

(图 6.3.7)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约束边缘构件的附加连接钢筋���应由设计计算确定；

2 当附加连接钢筋���−1同时符合水平分布钢筋和约束边缘

构件箍筋直径及间距要求时，可代替约束边缘构件箍筋。附加连

接钢筋���−1可计入约束边缘构件箍筋体积配箍率，计入的附加连

接钢筋的体积配箍率不应大于与总体积配箍率的 30%；

3 附加连接钢筋���可伸至端部竖向钢筋内侧弯折；

4 锚固长度 aEl 不应考虑“锚固区保护层厚度”和“实际配筋

面积大于设计计算面积”两项修正系数。

立面图(1) 立面图(2)

1-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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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浇边缘暗柱(1) 预制边缘暗柱(2)
图 6.3.7 双面叠合剪力墙肢与边缘暗柱的水平连接构造（一字型）

6.3.8 双面叠合剪力墙肢与现浇约束边缘端柱可采用图 6.3.8所示

的水平连接方式。现浇约束边缘端柱的抗震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的 6.4.5条的要求；附加连接钢

筋的相关要求同本标准的第 6.3.7条，并应满足构造要求。

立面图 1-1

2-2

图 6.3.8 双面叠合剪力墙肢与现浇端柱的水平连接（约束边缘端柱）

6.3.9 双面叠合剪力墙肢转角墙处的水平连接构造(L 型约束边缘

转角墙)可采用图 6.3.9所示的水平连接方式。转角墙(L形墙)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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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的 6.4.5
条的要求；附加连接钢筋的相关要求同本标准的第 6.3.7条，并应

满足构造要求。

水平连接方式（一) 1-1

2-2

图 6.3.9 双面叠合剪力墙肢转角墙处的水平连接构造（L型约束边缘转角墙）

6.3.10 双面叠合剪力墙肢转角墙处的水平连接构造(T型约束边缘

翼墙)可采用图 6.3.10所示的水平连接方式。T型约束约束边缘翼

墙的抗震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的
6.4.5条的要求；附加连接钢筋的相关要求同本标准的第 6.3.7条，

并应满足构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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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面图（一) 1-1

2-2

图 6.3.10 双面叠合剪力墙肢转角墙处的水平连接构造（T型约束边缘翼墙）

6.3.11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构造边缘构件沿墙肢的长度、配筋及

构造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和
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的规定，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构造边缘构件阴影区域宜全部采用后浇混凝土，并在后浇

段内设置封闭箍筋；暗柱阴影区域可采用叠合暗柱或现浇暗柱。

2 水平连接钢筋和U型箍筋的间距宜与双面叠合墙板中水平

分布钢筋的间距相同，且不宜大于 200mm；水平连接钢筋的直径

不应小于双面叠合墙板中水平分布钢筋的直径。水平连接钢筋锚

入双面叠合剪力墙后浇混凝土中的长度不应小于 1.2 aEl 。

6.3.12 预制双面叠合剪力墙肢与现浇构造边缘暗柱的水平连接可

采用图 6.3.12所示的水平连接方式。现浇构造边缘暗柱的抗震应

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的 6.4.5条的

要求；附加连接钢筋的相关要求同本标准的第 6.3.7条，并应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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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要求。

立面图 1-1

2-2

图 6.3.12预制双面叠合剪力墙肢与现浇构造边缘暗柱的水平连接

6.3.13 预制双面叠合剪力墙肢在转角处与 L型构造边缘转角墙可

采用图 6.3.13所示的水平连接方式。现浇 L型构造边缘转角墙的

抗震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的 6.4.5
条的要求；附加连接钢筋的相关要求同本标准的第 6.3.7条，并应

满足构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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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面图（一） 1-1

2-2

图 6.3.13 预制双面叠合剪力墙肢与 L型构造边缘转角墙的水平连接

6.3.14 预制双面叠合剪力墙肢在转角处与 T型构造边缘转角墙可

采用图 6.3.14所示的水平连接方式。现浇 T型构造边缘转角墙的

抗震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的 6.4.5
条的要求；附加连接钢筋的相关要求同本标准的第 6.3.7条，并应

满足构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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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面图（一） 1-1

2-2

图 6.3.14预制双面叠合剪力墙肢与 T型构造边缘翼墙的水平连接构造

6.3.15 双面叠合剪力墙肢的桁架钢筋和水平连接钢筋可采用图

6.3.15的连接方法。钢筋桁架中心间距不宜大于 400mm，且不宜

大于竖向分布钢筋间距的 2倍；钢筋桁架距双面叠合剪力墙预制

板边的水平距离不宜大于 150mm，钢筋桁架上、下弦钢筋端部离

预制墙板板端距离不宜大于 50mm；当预制剪力墙的高度大于

3.5m时，宜采用桁架钢筋布置方式(二)的构造做法。竖向和水平

钢筋可采用成型钢筋网片焊接连接；并应满足构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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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墙桁架钢筋 水平连接钢筋

桁架钢筋布置方式（一） 桁架钢筋布置方式（二）

图 6.3.15 双面叠合剪力墙肢桁架钢筋和水平连接钢筋的构造要求

6.3.16 双面叠合剪力墙肢水平接缝高度不应小于 50mm，且不宜

大于 70mm。应采取可靠施工措施保证接缝处后浇混凝土浇筑密

实。

6.3.17 双面叠合剪力墙肢水平接缝处应设置竖向连接钢筋，竖向

连接钢筋应通过计算确定并满足下列要求：

1 竖向连接钢筋锚入上、下墙板后浇混凝土中的长度：非抗

震设计时，连接钢筋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1.2 al ；抗震设计时，连接

钢筋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1.2 aEl 。 al 、 aEl 分别为非抗震设计和抗震

设计时受拉钢筋的锚固长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GB 50010的规定；

2 竖向连接钢筋应双排设置，直径不应小于双面叠合墙板中

竖向分布筋的直径，间距不应大于双面叠合墙板中竖向分布筋的

间距，且不宜大 200mm。

6.3.18 双面叠合剪力墙水平接缝高度不宜小于 50mm，接缝处现

浇混凝土应浇筑密实。水平接缝处应设置竖向连接钢筋，竖向连

接钢筋应通过计算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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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边缘构件的竖向钢筋应逐根连接；

2 预制剪力墙的竖向分布钢筋宜采用双排连接；

3 连接钢筋在上下层墙板中的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1.2laE (图
6.3.18所示)；

4 竖向连接钢筋的间距不应大于叠合剪力墙预制墙板中竖向

分布钢筋的间距，且不宜大于 200mm；竖向连接钢筋的直径不应

小于叠合剪力墙预制墙板中竖向分布钢筋的直径。

立面图 2-2

1-1

图 6.3.18 预制剪力墙墙身区域竖向连接钢筋的构造要求

6.3.19 双面叠合剪力墙的预制剪力墙肢边缘构件区域，水平接缝

处竖向连接钢筋的要求同本标准第 6.3.18条。可采用图 6.3.19 所

示的竖向连接方式，并应满足构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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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面图 3-3

1-1 4-4

图 6.3.19 双面叠合剪力墙肢边缘构件区域竖向连接钢筋的构造要求

6.3.20 双面叠合剪力墙肢与现浇剪力墙肢部位，水平接缝处竖向

连接钢筋的要求同本标准第 6.3.18条。可采用图 6.3.20所示的竖

向连接方式之一，并应满足构造要求。

竖向连接方式（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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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竖向连接方式（二） 4-4

3-3 (一)双面叠合剪力墙肢之间

(二)双面叠合剪力墙肢与现浇剪力墙 (三)现浇剪力墙肢与双面叠合剪力墙肢

图 6.3.20双面叠合剪力墙肢与现浇剪力墙肢的竖向连接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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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1 双面叠合剪力墙肢与现浇剪力墙肢的边缘构件区域，水平

接缝处竖向连接钢筋的要求同本标准第 6.3.18条。可采用图 6.3.21
所示的竖向连接方式之一，并应满足构造要求。

连接方式（一） 3-3

1-1 2-2

连接方式（二）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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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5-5

（一）双面叠合剪力墙肢之间 （二）双面叠合剪力墙肢与现浇剪力墙

（三）现浇剪力墙与双面叠合剪力墙肢 （四）叠合楼盖有高差处

图 6.3.21双面叠合剪力墙肢与现浇剪力墙肢边缘构件区域的竖向连接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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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楼盖连接设计与节点构造

7.1 一般规定

7.1.1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的楼盖可根据板支座情况、接缝构造、

长宽比按单向板或双向板设计。楼盖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规定。在结构转换层、平面复杂

或开洞较大的楼层、屋面层及作为上部结构嵌固部位的楼层宜采

用现浇楼盖。

7.1.2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的楼盖应受力明确、构造可靠，满足承

载力、延性和耐久性等要求。楼盖和竖向抗侧力构件之间的连接

构造和性能，应与所采用的结构整体计算模型一致。

7.1.3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的叠合楼盖、叠合梁可按水平叠合受弯

构件进行设计；施工阶段有可靠支撑的叠合受弯构件，可按整体

受弯构件设计；施工阶段无支撑的叠合受弯构件，应对底部预制

构件及浇筑混凝土后的叠合构件进行施工阶段和使用阶段计算。

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和行业

标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的有关规定。

7.2 节点连接设计与构造

7.2.1 叠合楼板板端支座处，预制板内纵向受力钢筋宜伸入支座，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对于边节点支座，预制板内纵向受力钢筋可直接从板侧边

伸入支座(图 7.2.1a)；
2 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叠合楼板板端支座处，预制板板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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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部纵向受力钢筋也可在距板端 80mm处向上 45°弯起伸出板面

并锚入支承梁或墙的后浇混凝土中，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5d(d 为纵

向受力钢筋直径)，且宜伸过支座中心线(图 7.2.1c)；
1）后浇混凝土叠合层厚度不应小于 100mm，且不应小于

预制板厚度的 1.5倍；

2）支座处应在预制板板面布置垂直于板端的附加受力钢

筋，附加受力钢筋截面积应符合本标准第 7.2.3 条，且

不应小于同方向跨中预制板内受力钢筋面积的 1/3；附

加受力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8mm，间距不宜大于 250mm；

附加受力钢筋强度等级不应低于预制板内同方向纵向

受力钢筋的强度等级；当支座两侧的预制板内纵向受力

钢筋面积不同时，附加受力钢筋面积不应小于两者钢筋

面积的较大值；

3） 附加受力钢筋与预制板内同向受力钢筋的水平方向净

距，不应小于 4倍附加钢筋直径；

4） 对于边节点支座，附加受力钢筋伸入支座的锚固长度

不应小于 15d(d 为纵向受力钢筋直径)，且宜伸过支座

中心线。伸入后浇混凝土叠合层内的长度不应小于��

(图 7.2.2a)。对于中节点支座，附加受力钢筋在节点区

应贯通，且每侧伸入后浇混凝土叠合层内的锚固长度不

应小于�� (图 7.2.2b)；
5） 垂直于附加受力钢筋的方向应布置横向分布钢筋，分

布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6mm，且在搭接范围内不应少于 3
根。

3 对于中节点支座，上部叠合层内纵向受力钢筋应拉通布

置，预制板内纵向受力钢筋同边节点支座(图 7.2.1b、7.2.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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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纵筋外伸边节点 （b）纵筋外伸中节点

（c）纵筋弯起边节点 （d）纵筋弯起中节点

图 7.2.1 叠合楼板板端支座的构造示意图

1—支承梁或墙；2—预制板；3—叠合层；

4—预制板内纵向受力钢筋；5—叠合层内纵向受力纵筋

7.2.2 现浇屋面板与叠合墙板相连时，屋面板支座处纵向钢筋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边节点支座处应设置附加钢筋(图 7.2.2a、b)，附加钢筋直

径不应小于预制叠合墙板中竖向分布钢筋的直径，间距不应大于

预制叠合墙板中竖向分布钢筋的间距，且不宜大于 200mm。附加

钢筋伸入叠合墙板中的长度不应小于 1.2���，且附加钢筋水平段

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15d(d为附加钢筋直径)，板顶上部受力钢筋伸

入叠合墙板中的长度不应小于 1.2���；现浇板底纵向钢筋宜伸入

叠合墙板中，伸入长度不应小于 5d(d 为纵向受力钢筋直径)，且

宜伸过支座中心线。

2 中节点支座处应设置附加钢筋(图 7.2.2c)，附加钢筋直径不

应小于预制墙板中竖向分布钢筋的直径，间距不应大于预制墙板

中竖向分布钢筋的间距，且不宜大于 200mm。附加钢筋伸入叠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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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板中的长度不应小于 1.2���，且附加钢筋水平段锚固长度不应

小于 15d(d 为附加钢筋直径)。

（a）边节点 （b）中节点

图 7.2.2 现浇屋面板与叠合墙板相连支座构造示意图

1—双面叠合墙板；2—外叶预制墙板；3—后浇混凝土；4—现浇屋面板；

5—现浇屋面板受力钢筋；6—附加钢筋

7.2.3 叠合楼板板端支座处，预制板板内的下部纵向受力钢筋也可

在距板端 80mm处向上 45°弯起伸出板面并锚入支承梁或墙的后

浇混凝土中，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板端承担负弯矩作用时，附加受力钢筋不应计入截面受弯

承载力的计算；

2 板端承担正弯矩作用时，有效截面高度ha取附加受力钢筋

中心到叠合层上表面的距离，板端正向受弯载力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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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构件制作与运输

8.1 一般规定

8.1.1预制构件生产前，应由建设单位组织设计、生产、施工单位

进行设计文件交底和会审，设计文件应包括必要的深化设计文件。

8.1.2生产单位应具备保证产品质量要求的生产工艺、设备设施、

试验检测条件等，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和可追溯的质量管理

制度，并宜建立信息化管理系统。

8.1.3 生产单位应根据工程特点制定相应的生产方案，包括构件的

生产进度计划、技术质量控制计划、模具计划及方案、成品存放

和保护方案等，并应明确材料要求、生产工艺控制要求、生产过

程及成品检验要求，并应对生产相关部门和班组进行技术交底。

8.1.4 预制构件生产前应进行深化设计，应采用 BIM 模型对预制

构件中的钢筋、连接件、预埋件、机电管线等进行碰撞检查。叠

合板后浇层中的机电管线应在 BIM模型中进行综合布线设计。深

化设计应包括以下内容：

1 预制构件外形尺寸图、配筋图、水电预埋件布置图、金属

加工件详图及其它细部详图等；

2 预制构件钢筋列表清单、预埋件列表清单、构件信息列表；

3 预制构件脱模及翻转过程中混凝土强度、构件承载力、构

件变形以及吊具、预埋吊件的承载力验算、简支构件结构性能计

算书等；

4 装配式结构设计总说明、预制构件平立面布置图、安装支

撑布置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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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预制构件生产过程中，如发现前道工序质量检验结果不符合

相关标准、设计文件或合同要求时，不应进入下道工序。

8.1.6 预制构件生产应建立首件验收制度。

8.1.7 预制构件的原材料质量、钢筋加工和连接的力学性能、混凝

土强度、构件结构性能、装饰材料的质量等均应根据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进行检查和检验，并应具有生产操作规程和质量检验记录。

8.1.8 预制构件生产的质量检验应按模具、钢筋及预埋件、混凝土、

预制构件尺寸与外观等生产工序进行检验。当上述各项检验均合

格时，方可评定为合格产品。

8.1.9 预制构件和部品生产中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

备时，应进行专项论证。生产单位应制定专项的生产方案；必要

时应进行样品试验，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实施。

8.1.10 预制构件和部品经检查合格后，宜设置表面标识。预制构

件和部品出厂时，应出具质量证明文件。

8.2 原材料及配件

8.2.1 原材料及配件应按照国家现有相关标准、设计文件及合同约

定进行进厂检验。检验批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制构件生产单位将采购的同一厂家同批次材料、配件及

半成品用于生产不同工程的预制构件时，可统一划分检验批；

2 获得认证的或来源稳定且连续三批均一次检验合格的原材

料及配件，进场检验时检验批的容量可按本标准的规定扩大一倍，

且检验批容量仅可扩大一倍。扩大检验批后的检验中，出现不合

格情况时，应按扩大前的检验批容量重新验收，且该种原材料或

配件不得再次扩大检验批容量。

8.2.2 钢筋进厂时，应全数检查外观质量，并应按现行国家有关标

准的规定抽取试件做屈服强度、抗拉强度、伸长率、弯曲性能和

重量偏差检验，检验结果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检查数量应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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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厂批次和产品的抽样检验方案确定。

8.2.3 成型钢筋进场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一厂家、同一类型且同一钢筋来源的成型钢筋，不超过

30t为一批，每批中每种钢筋牌号，规格均应至少抽取 1个钢筋试

件，总数不应少于 3个，进行屈服强度、抗拉强度、伸长率、外

观质量、尺寸偏差和重量偏差检验，检验结果应符合现行国家有

关标准的规定；

2 对由热轧钢筋组成的成型钢筋，当有企业或监理单位的代

表驻场监督加工过程并能提供原材料力学性能检验报告时，可仅

进行重量偏差检验；

3 成型钢筋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本标准第 8.4.3条的规定。

8.2.4 水泥进厂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一厂家、同一品种、同一代号、同一强度等级且连续进

厂的硅酸盐水泥，袋装水泥不超过 200t为一批，散装水泥不超过

500t为一批；按批抽取试样进行水泥强度、安定性和凝结时间检

验，设计有其他要求时，尚应对相应的性能进行检验，检验结果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用硅酸盐水泥》 GB 175的规定；

2 同一厂家、同一强度等级、同白度且连续进场的白色硅酸

盐水泥，不超过 50t为一批；按批抽取试样进行水泥强度、安定

性和凝结时间检验，设计有其他要求时，尚应对相应的性能进行

检验，检验结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白色硅酸盐水泥》GB/T 2015
的规定。

8.2.5 矿物掺合料进厂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一厂家、同一品种、同一技术指标的矿物掺合料，粉煤

灰和粒化高炉矿渣粉不超过 200t 为一批，硅灰不超过 30t为一

批；

2 按批抽取试样进行细度（比表面积）、需水量比（流动度

比）和烧失量（活性指数）试验；设计有其他要求时，尚应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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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性能进行试验；检验结果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用于水

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粒

化高炉矿渣粉》GB/T 18046 和《砂浆和混凝土用硅灰》GB/T 27690
的规定。

8.2.6 减水剂进厂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一厂家、同一品种的减水剂，掺量大于 1%（含 1%）的

产品不超过 100t为一批，掺量小于 1%的产品不超过 50t为一批；

2 按批抽取试样进行减水率、1d抗压强度比、固体含量、含

水率、pH值和密度试验；

3 检验结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GB 50119和行业标准《聚羧酸系

高性能减水剂》JG/T 223 的规定。

8.2.7 骨料进厂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一厂家（产地）且同一规格的骨料，不超过 400m³或 600t
为一批；

2 天然细骨料按批抽取试样进行颗粒级配、细度模数含泥量

和泥块含量试验；机制砂和混合砂应进行石粉含量（含亚甲蓝）

试验；再生细骨料尚应进行微粉含量、再生胶砂需水量比和表观

密度试验；

3 天然粗骨料按批抽取试样进行颗粒级配、含泥量、泥块含

量和针片状颗粒含量试验，压碎指标可根据工程需要进行检验；

再生粗骨料应增加微粉含量、吸水率、压碎指标和表观密度试验；

4 检验结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

GB/T 25177、《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 25176和行业

标准《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 52的规定。

8.2.8 轻集料进厂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一类别、同一规格且同密度等级，不超过 200m3 为一批；

2 轻细集料按批抽取试样进行细度模数和堆积密度试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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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轻细集料还应进行强度标号试验；

3 轻粗集料按批抽取试样进行颗粒级配、堆积密度、粒形系

数、筒压强度和吸水率试验，高强轻粗集料还应进行强度标号试

验；

4 检验结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轻集料及其实验方法第 1
部分：轻集料》GB/T 17431.1的规定。

8.2.9 混凝土拌制及养护用水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水

标准》JGJ 63的规定，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饮用水时，可不检验；

2 采用中水、搅拌站清洗水或回收水时，应对其成分进行检

验，同一水源每年应至少检验一次。

8.2.10 脱模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脱模剂应无毒、无刺激性气味，不应影响混凝土性能和预

制构件表面装饰效果；

2 脱模剂应按照使用品种，选用前及正常使用后每年进行一

次匀质性和施工性能试验；

3 检验结果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制品用脱模剂》JC/T
949 的规定。

8.2.11 预埋吊件进厂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一厂家、同一类别、同一规格的预埋吊件，不超过 10000
件为一批；

2 按批抽取试样进行外观尺寸、材料性能、抗拉拔性能等试

验；

3 检验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

8.3 设备与模具

8.3.1 预制双面叠合墙板、叠合楼板生产宜采用移动式机组流水线

的方式，生产线宜配备可适应生产不同规格双面叠合墙板的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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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8.3.2 流水线底模规格应满足叠合墙板、叠合楼板制作尺寸和成型

要求，流水线底模板面宜采用耐锈蚀钢材。

8.3.3 流水线侧模应遵循用料轻量化、操作简便化、应用模块化的

原则，侧模宜采用带有磁性装置的型钢、塑胶型材或定制钢模、

铝模，特殊情况下可采用其他材料。

8.3.4 模具应满足强度、刚度和整体稳定性要求，并应满足下列规

定：

1 模具应满足预制构件预留孔、插筋、预埋吊件及其他预埋

件的安装定位要求，模具各部件之间应连接牢固，模具宜采用磁

盒固定。

2 模具应满足预制构件质量、生产工艺和周转次数等要求。

3 模具应保持清洁，涂刷脱模剂或表面缓凝剂时应均匀、无

漏刷、无堆积，且不应沾污钢筋，不应影响预制构件外观效果。

8.3.5 预制构件底模及边模尺寸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8.3.5的规定。

表 8.3.5 预制构件底模及边模尺寸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内容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1 长度

≤6m 1，﹣2
用尺量平行构件高度方向，

取其中偏差绝对值较大处
＞6m 且≤12m 2，﹣4

＞12m 3，﹣5

2
宽度、高

（厚）度

墙板 1，﹣2 用尺量平行构件两端或中

部，取其中偏差绝对值较大

处
其他构件 2，﹣4

3 底模表面平整度 2 用 2m 靠尺和塞尺量

4 对角线差 3 用尺量对角线

5 侧向弯曲 L/1500 且≤5
拉线，用钢尺量测侧向弯曲

最大处

6 翘曲 L/1500
对角拉线测量交点间距离值

的 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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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3.5

序号 检验项目、内容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7 组装缝隙 1
用塞片或塞尺量测，取最大

值

8 边模高低差 1 用钢尺量

8.3.6 构件上的预埋件和预留孔洞宜根据底模为基准进行定位并

安装牢固，其安装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8.3.6的规定。

表 8.3.6 预埋件、预留孔洞安装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项次 检验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1 预埋钢板
中心线位置 3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

中心线位置，取较大值

平面高差 ± 2 钢直尺和塞尺检查

2
预埋管、电线盒、电线管

水平和垂直方向的中心线

位置偏移、预留孔

2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

中心线位置，取较大值

3 预埋吊环
中心线位置 3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

中心线位置，取较大值

外露长度 0，﹣5 用尺量测

4 预埋螺栓
中心线位置 2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

中心线位置，取较大值

外露长度 + 5，0 用尺量测

5 预埋螺栓
中心线位置 2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

中心线位置，取较大值

平面高差 ± 1 钢直尺和塞尺检查

6 预埋洞

中心线位置 3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

中心线位置，取较大值

尺寸 + 3，0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尺

寸，取较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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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钢筋及预埋件

8.4.1 钢筋宜采用自动化机械设备加工，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的规定。

8.4.2 钢筋半成品、钢筋网片、钢筋骨架和钢筋桁架应检查合格后

方可进行安装，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筋表面不得有油污，不应严重锈蚀；

2 钢筋网片、钢筋桁架和钢筋骨架宜采用专用吊架进行吊运；

3 钢筋桁架所包含的交叉焊点不得开焊，应保证整体结构性

能完整；

4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应满足设计要求。保护层垫块宜采用条

形塑料垫块，间距应满足钢筋限位及控制变形要求。

8.4.3 钢筋网片和钢筋骨架的尺寸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8.4.3-1的规定，钢筋桁架的尺寸偏差应符合表 8.4.3-2 的规定。

表 8.4.3-1 钢筋网片和钢筋骨架尺寸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钢筋网片

长、宽 ±5 钢尺检查

网眼尺寸 ±10 钢尺量连续三档，取最大值

对角线 5 钢尺检查

端头不齐 5 钢尺检查

钢筋骨架

长 0，﹣5 钢尺检查

宽 ±5 钢尺检查

高（厚） ±5 钢尺检查

主筋间距 ±10 钢尺量两端、中间各一点

取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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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4.3-1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钢筋骨架

箍筋间距 ±10 钢尺量连续三档，取最大值

弯起点位置 15 钢尺检查

端头不齐 5 钢尺检查

保护

层

柱、梁 ±5 钢尺检查

板、墙 ±3 钢尺检查

表 8.4.3-2 钢筋桁架尺寸允许偏差

项次 检验项目 允许偏差（mm）

1 长度 总长度的±0.3%，且不超过±10

2 高度 +1，﹣3

3 宽度 ±5

4 扭翘 ≤5

8.4.4 预埋件用钢材及焊条的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预埋件加工偏

差应符合表 8.4.4 的规定。

表 8.4.4 预埋件加工允许偏差

项次 检验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1 预埋件锚板的边长 0，﹣5 用钢尺量测

2 预埋件锚板的平整度 1 用直尺和塞尺量测

3 锚筋
长度 10，﹣5 用钢尺量测

间距偏差 ±10 用钢尺量测

8.5 成型、养护及脱模

8.5.1 在浇筑混凝土前应进行隐蔽工程的检验，应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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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钢筋的品种、规格、数量、位置、间距等；

2 受力钢筋的连接方式、接头位置、接头数量、接头面积百

分率等；

3 箍筋弯钩的弯折角度及平直段长度；

4 预埋件、吊环、预留孔洞、预埋线盒和管线等的规格、数

量、位置及固定措施；

5 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8.5.2 混凝土工作性能指标应根据预制构件产品特点和生产工艺

确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

施工规范》GB 50666 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

JGJ 55 的规定。

8.5.3 混凝土应采用有自动计量装置的强制式搅拌机搅拌，并具有

生产数据逐盘记录和实时查询功能。混凝土应按照混凝土配合比

通知单进行生产，原材料每盘称量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8.5.3的规

定。

表 8.5.3 混凝土原材料每盘称量的允许偏差

项次 材料名称 允许偏差

1 胶凝材料 ±2%

2 粗、细骨料 ±3%

3 水、外加剂 ±1%

8.5.4 混凝土浇筑前应对混凝土拌合物进行抽检，抽检频次为每班

组不同标号混凝土每 100 m3 抽检一批次，不满 100 m3视为一

批。检查内容包括：混凝土配合比、坍落度，并成型至少 3 组试

块分别用于测定同条件养护试块脱模强度、标准养护 28d 强度及

留样。

8.5.5 预制构件混凝土浇筑后宜采用模台整体振动成型，成型后应

按深化设计图纸进行检验校正，检验合格后应及时养护。

8.5.6 养护设施的温度和湿度应达到预制双面叠合墙板构件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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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养护条件，升温速率不应大于 15℃/h，恒温温度不宜超过

55℃，降温速率不宜超过 10℃/h，最高养护温度不宜大于 60℃。

条件允许时，可采用免蒸养的方式生产。

8.5.7 预制构件脱模时，同条件养护的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应符

合设计规定；设计未规定时，不宜低于 15MPa。
8.5.8 预制构件脱模的吊点位置、数量，应符合设计、生产工艺及

产品保护的要求。

8.6 预制构件检验

8.6.1 水泥、砂、石、钢筋、外加剂等原材料应检测并出具合格证

明，具体检验数量以及检验方法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

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执行。当设计有特殊要求

时，原材料性能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8.6.2 构件制作过程中，各分项应有检查记录和验收合格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验收合格单。验收合格单必须签字齐全、日期

准确。

8.6.3 构件应在明显部位标识工程名称、生产厂家、构件型号、制

作日期和质量验收标志。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构件型号、制作日期和质量验收标志。

8.6.4 构件的预留钢筋、预埋件和预留孔洞的规格、数量应符合设

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和量测。

8.6.5 预制构件生产时应采取措施避免出现外观质量缺陷。外观质

量缺陷根据其影响结构性能、安装和使用功能的严重程度，可按

表 8.6.5 规定划分为严重缺陷和一般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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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6.5 预制构件外观质量缺陷分类

项目 现象 严重缺陷 一般缺陷

露筋
钢筋未被混凝土完全包裹而外

露
纵向受力钢筋有露筋 其他钢筋有少量露筋

蜂窝
混凝士表面缺少水泥砂浆而形

成石子外露

构件主要受力部位有

蜂窝
其他部位有少量蜂窝

孔洞
混凝土中孔穴深度和长度均超

过保护层厚度

构件主要受力部位有

孔洞
其他部位有少量孔洞

夹渣
混凝土中夹有杂物且深度超过

保护层厚度

构件主要受力部位有

夹渣
其他部位有少量夹渣

疏松 混凝土中局部不密实
构件主要受力部位有

疏松
其他部位有少量疏松

裂缝
缝隙从混凝土表面延伸至混凝

土内部

构件主要受力部位有

影响结构性能或使用

功能的裂缝

其他部位有少量影响

结构性能或使用功能

的裂缝

连接部位

缺陷

构件连接处混凝土缺陷及连接

钢筋、连结件松动，插筋严重

锈蚀、弯曲等缺陷

连接部位有影响结构

传力性能的缺陷

连接部位有基本不影

响结构传力性能的缺

陷

外形缺陷

缺棱掉角、棱角不直、翘曲不

平、飞出凸肋等，装饰面砖粘

结不牢、表面不平、砖缝不顺

直等

清水或具有装饰的混

疑士构件内有影响使

用功能或装饰效果的

外形缺陷

其他混凝土构件有不

影响使用功能的外形

缺陷

外表缺陷
构件表面麻面、掉皮、起砂、

沾污等

具有重要装饰效果的

清水混凝土构件有外

表缺陷

其他混凝士构件有不

影响使用功能的外表

缺陷

8.6.6 预制构件尺寸偏差及预留孔、预留洞、预埋件的位置和检验

方法应符合表 8.6.6-1~表 8.6.6-2的规定。预制构件有粗糙面时，

与预制构件粗糙面相关的尺寸允许偏差可放宽 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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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6.6-1 预制楼板类构件外形尺寸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项次 检验项目
允许偏差

（mm）
检验方法

1

规格尺寸

长度

＜12m ±5
用尺量两端及中间部，取其中

偏差绝对值较大处
≥12m 且＜18m ±10

≥18m ±20

2 宽度 ±5
用尺量两端及中间部，取其中

偏差绝对值较大处

3 高度 ±5
用尺量板四角和四边中部位

置共 8 处，取其中偏差绝对

值较大值

4 对角线差 6
在构件表面，用尺量测两对角

线的长度，取其绝对值的差值

5

外形

表面

平整

度

内表面 4 用 2m 靠尺放在构件表面上

和塞尺量， 用楔形塞尺量测

靠尺与表面之间的最大缝隙
外表面 3

6 楼板侧向弯曲
L/750，

且≤20mm
拉线，钢尺量最大弯曲处

7 扭翘 L/750
四对角拉两根线，量测两线交

点之间的距离，其值的 2 倍

为扭翘值

8

预埋部件

预埋

钢板

中心线位置偏差 5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

心线位置，取其中较大值

平面高差 0，﹣5
用尺紧靠在预埋件上，用楔形

塞尺量测预埋件平面与混凝

土面的最大缝隙

9
预埋

螺栓

中心线位置偏差 2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

心线位置，取较大值

外露长度 +10，﹣5 用尺量

10
预埋

线盒、

电盒

在构件平面的水平

方向中心位置偏差
10 用尺量

与构件表面混凝土

高差
0，﹣5 用尺量

11 预留孔

中心线位置偏移 5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

心线位置，取较大值

孔尺寸 ±5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尺寸，

取其较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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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6.6-1

项次 检验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项次

12 预留洞

中心线位置偏移 5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中心

线位置，取较大值

洞口尺寸，深度 ±5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尺寸，

取其较大值

13 吊环
中心线位置偏移 10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中心

线位置，取较大值

留出高度 0，﹣10 用尺量

14 钢筋桁架高度 +5，0 用尺量

表 8.6.6-2 预制双面叠合墙板类构件外形尺寸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项次 检验项目
允许偏差

（mm） 检验方法

1

规格

尺寸

长度

＜3m ±5

用尺量两端及中间部，取

其中偏差绝对值较大处，

钢尺检查 3处

≥3m 且＜6m ±8

≥6m 且＜10m ±10

≥10m ±15

2 厚度
＜0.3m ±5 用尺量板四角和四边中部

位置共 8处，取其中偏差

绝对值较大值≥0.3m 且＜0.6m ±6

3 高度 ±4
用尺量两端及中间部，取

其中偏差绝对值较大处，

钢尺检查 3处

4 内外板错位 10
靠尺安放在构件侧端面

上，用钢尺量测错位尺寸

偏差绝对值较大值

5 对角线差 5
在构件表面，用尺量测两

对角线的长度，取其绝对

值的差值

6 外形

表面

平整

度

内表面 4 用 2m 靠尺放在构件表面

上和塞尺量，用楔形塞尺

量测靠尺与表面之间的最

大缝隙
外表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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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6.6-2

项次 检验项目
允许偏差

（mm） 检验方法

7

外形

侧向弯曲
L/1000
且≤20 拉线，钢尺量最大弯曲处

8 扭翘 L/1000
四对角拉两根线，量测两线交

点之间的距离，其值的 2 倍为

扭翘值

9

预埋

部件

预埋

钢板

中心线位置偏差 5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

线位置，取其中较大值

平面高差 0, ﹣5
用尺紧靠在预埋件上，用楔形

塞尺量测预埋件平面与混凝土

面的最大缝隙

10 预埋

螺栓

中心线位置偏差 2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

线位置，取其中较大值

外露长度 10，﹣5 用尺量

11
预埋

线盒、

电盒

在构件平面的水平方向

中心位置偏差
10 用尺量

与构件表面混凝土高差 0，﹣5 用尺量

12 预留

孔

中心线位置偏移 5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

线位置，取其中较大值

孔尺寸 ±5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尺寸，

取其较大值

13 预留

洞

中心线位置偏移 5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

线位置，取其中较大值

洞口尺寸，深度 ±5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尺寸，

取较大值

14 吊环

中心线位置偏移 10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

线位置，取其中较大值

与构件表面混凝土高差 0，﹣10 用尺量

8.6.7 混凝土强度应符合设计文件及现行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构件生产批次在混凝土浇筑地点随机抽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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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护试件，取样频率应符合本标准 8.5.4 的规定。

检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GB/T 50107 的规定。

8.6.8 预制构件交付的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出厂合格证；

2 混凝土强度及钢筋检验报告；

3合同要求的其它质量证明文件。

8.7 存放、吊运及防护

8.7.1 预制构件存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存放场地应平整、坚实，并应有排水措施；

2 存放库区宜实行分区管理和信息化台账管理；

3 应按照产品品种、规格型号、检验状态分类存放，产品标

识应明确、耐久，预埋吊件应朝上，标识应向外，并应设有合理

的交通通道；

4 应合理设置垫块支点位置，确保预制构件存放稳定，支点

宜与起吊点位置一致；

5 与清水混凝土面接触的垫块应采取防污染措施；

6 预制楼板、叠合楼板、阳台板和空调板应水平叠放，叠放

层数不宜超过 6层；

7 预制柱、梁等细长构件宜平放且用两条垫木支撑；

8 双面叠合墙板宜采用直立存放，也可采用水平叠放。当采

用直立方式时宜采用专用支架直立存放，支架应有足够的强度和

刚度；当水平叠放时，叠放层数不宜超过 5层。薄弱构件、构件

薄弱部位和门窗洞口应采取防止变形开裂的临时加固措施。

8.7.2 预制构件吊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预制构件的形状、尺寸、重量和作业半径等要求选

择吊具和起重设备，所采用的吊具和起重设备及其操作，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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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及产品应用技术手册的规定；

2 吊点数量、位置应经计算确定，应保证吊具连接可靠，应

采取保证起重设备的主钩位置、吊具及构件重心在竖直方向上重

合的措施；

3 吊索水平夹角不宜小于 60º，不应小于 45º；
4 应采用慢起、稳升、缓放的操作方式，吊运过程应保持稳

定，不得偏斜、摇摆和扭转，严禁吊装构件长时间悬停在空中。

8.7.3 预制构件装车运输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制构件的运输应制定运输计划及方案。应由具有专业运

输能力的运输方承担。运输车辆的大小应满足预制构件的装运要

求，并满足桥梁、桥洞和隧道等通行限制要求；

2 预制构件经检验合格且强度达到设计要求后，方可装运；

3 宜选用低平板车，运输时应采取有效的固定措施，宜选用

绑扎或专用工具式支架方式。

4 应根据构件特点采用不同的运输方式，托架、靠放架、插

放架应进行专门设计，进行强度、稳定性和刚度验算：

1) 双面叠合墙板宜采用直立方式运输，也可采用水平运

输，柱、梁、板、楼梯、阳台宜采用水平运输；

2) 采用靠放架立式运输时，构件与地面倾斜角度宜大于

80°，构件应对称靠放，每侧不应大于 2层，构件层间

上部应采用木垫块隔离；

3) 采用插放架直立运输时，应采取防止构件倾倒措施，构

件之间应设置隔离垫块；

4) 水平运输时，预制梁、柱构件叠放不宜超过 3层，板类

构件叠放不宜超过 6层，双面叠合墙板叠放不宜超过 5
层。

5 对于超高、超宽、形状特殊的大型预制构件的运输和存放

应制定专门的质量安全保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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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运输预制构件时，车辆启动时应速度均匀，转弯错车时应

减速，防止倾覆。

8.7.4 预制构件在存放和运输过程中应做好安全和成品防护，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设置柔性垫片避免预制构件边角部位或链索接触处的混凝

土损伤；

2 用塑料薄膜包裹垫块避免预制构件外观污染；

3 墙板门窗框、装饰表面和棱角采用塑料贴膜或其他措施防

护；

4 竖向薄壁构件设置临时防护支架；

5 装箱运输时，箱内四周采用木材或柔性垫片填实，支撑牢

固。

6 应采取遮挡防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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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施工安装

9.1 一般规定

9.1.1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应设计、生产、装配一体化，并结合建

筑、结构、机电、装饰装修等专业要求，制定施工组织设计。

9.1.2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施工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方案应符合

设计要求。专项施工方案宜包括工程概况、编制依据、进度计划、

施工场地布置、预制构件运输与存放、安装与连接施工、绿色施

工、安全管理、质量管理、信息化管理、应急预案等内容。除应

符合本标准要求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

工规范》GB 50666、《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
和行业标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的规定。

9.1.3 工程施工前，应由建设单位组织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对

设计文件进行交底和会审。

9.1.4 施工单位应根据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工程特点，配置组织机

构和人员。施工作业人员应具备岗位需要的基础知识和技能，施

工单位应对管理人员、施工作业人员进行质量、安全和技术交底。

9.1.5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施工宜采用工具化、标准化和定型化的

工装系统。

9.1.6 预制构件安装和吊装用材料及配件等应符合设计要求、国家

相关标准及产品应用技术手册的规定，并应按照现行国家相关标

准的规定进行进场验收，验收合格方可使用。

9.1.7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工程施工前，宜选择有代表性的单元或

部分进行试安装，并根据试安装结果及时调整施工工艺、完善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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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方案。

9.1.8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施工中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新设备，应按有关规定进行评审。施工前，应对新的或首次采用

的施工工艺进行评价，并应制定专门的施工方案。施工方案应经

监理单位审核批准后实施。

9.1.9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施工过程中应采取安全保证措施，并应

符合现行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9.2 施工现场预制构件的吊运及堆放

9.2.1 施工现场应根据施工平面布置图规划运输道路及堆放场地，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现场存放堆场应坚实平整，并有排水措施；

2 施工现场内道路应按照构件运输车辆的要求合理设置转弯

半径及道路坡度；

3 预制构件运送到施工现场后，应按规格、品种、使用部位、

吊装顺序分别设置存放场地。存放场地应设置在吊装设备的有效

起重范围内，并应在堆垛之间设置通道，通道宽度不宜小于 0.9m；

4 预制构件装卸、吊装工作范围内不应有障碍物，并应有满

足预制构件周转使用的场地；

5 应存放在保证安全、利于保护，便于吊运的专用存放架内，

存放架应具有足够抗倾覆稳定性能；

6 预制双面叠合墙板宜采用直立存放，也可采用水平叠放。

当采用直立方式时，应采用专用支架直立存放，支架应有足够的

强度和刚度；当水平分层叠放时，叠放层数不宜超过 5层。叠放

时支垫位置应根据结构受力计算确定，支垫长度宜满足板宽，每

层宜设置 2个支垫且各层支垫必须在一条垂直线上。当板长大于

4米时，宜适当增加支垫的数量。

7 薄弱构件、构件薄弱部位和门窗洞口应采取防止变形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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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临时加固措施。

9.2.2 严重缺陷的构件不得使用。一般缺陷构件应由生产单位或施

工单位进行修整处理，修整技术处理方案应经监理单位确认后进

行实施，修整处理后应重新检查。

9.2.3 在驳运、堆放、出厂运输过程中预制构件应进行成品保护。

预制外墙板、面砖、石材、涂刷表面应采用贴膜或用其它专业材

料进行保护。暴露在空气中的预埋铁件应镀锌或涂刷防锈漆，防

止产生锈蚀。

9.2.4 预制构件的卸车和起吊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卸车时地面应平整；

2 卸车时应按照吊装顺序预先编号，吊装时应严格按编号顺

序起吊；

3 吊索、吊具应连接可靠；

4 起吊工作范围内下方严禁站人，作业区域周边应安排专人

进行安全监护，无关人员不得进入作业区域；

5 绳索应合理布置，确保每一吊绳受力均匀；起吊前应先拉

紧吊绳，保持预制构件水平起吊，再解开固定绳带或者安全锚栓，

解开固定绳带或安全锚栓，构件应不会发生侧向倾覆；

6 应匀速起吊；水平移动时，应缓慢匀速进行。

9.3 预制构件安装

9.3.1 预制双面叠合墙板、预制叠合楼板安装施工工艺流程应符合

专项施工方案的要求。

9.3.2 安装施工前，应进行测量放线、设置构件安装定位标识。测

量放线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的规定。

9.3.3 安装施工前，应核对已施工完成结构的外观质量和尺寸偏

差，混凝土强度和预留预埋符合设计要求，并应核对预制构件的

混凝土强度及预制构件和配件的型号、规格、数量等符合设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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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9.3.4 安装施工前，应检查吊装设备的吊装性能。并应符合现行行

业标准《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JGJ 33的规定，检查复核

吊装设备及吊具应处于安全操作状态，并核实现场环境、天气、

道路状况等满足吊装施工要求。防护系统应按照施工方案进行搭

设、验收，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具式外防护架应试组装并全面检查，附着在构件上的防

护系统应复核其与吊装系统的协调；

2 防护架应经计算确定承载能力极限，并验算吊装阶段的刚

度和稳定性；

3 高处作业人员应正确使用安全防护用品，宜采用工具式操

作架进行安装作业。

9.3.5应根据预制构件形状、尺寸及重量等参数配置吊具。吊装时

吊索水平夹角不宜小于 60°，且不应小于 45°；对尺寸较大或形

状复杂的预制构件，宜采用有可调式横吊梁或桁架的吊具。

9.3.6 预制双面叠合墙板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吊钩应采用弹簧防开钩；

2 就位前，应在预制双面叠合墙板底部设置水平标高垫块，

水平标高控制垫块宜布置在斜支撑的正下方；

3 安装就位后，应按专项施工方案要求设置斜支撑，斜支撑

不宜少于 2 道，斜支撑与水平地面的夹角宜为 40° ~50°。上支撑

点距离板底的距离不宜小于构件高度的 2/3，且不应小于构件高

度的 1/2；斜支撑底部应可靠连接，宜采用膨胀螺栓进行可靠连

接；

4 临时斜支撑安装就位后，方可松开吊钩；

5 后浇混凝土达到设计或施工方案规定的强度要求后，方可

拆除预制墙板斜支撑。

9.3.7 预制叠合楼板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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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吊装完后应对板底接缝高差进行校核，采用可调托座进行

调节；

2 临时支撑中的垂直支撑宜采用工具式支撑；

3 吊点的位置应根据楼板受力要求经计算确定，设置在钢筋

桁架上弦钢筋与腹杆钢筋交接处并做好标识。预制叠合楼板起吊

时，对跨度小于 8米的可采用 4点起吊，跨度大于或等于 8米的

应采用 8点起吊，吊点位置距板边的距离为整板长的 1/4~1/5；
4 临时支撑拆除应符合专项施工方案的要求。

9.3.8 预制构件的安装除应符合本标准要求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 和行业标准《装配

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的规定。

9.4 后浇混凝土施工

9.4.1 后浇混凝土部分的模板与支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采用工具式支架和定型模板；

2 模板应保证后浇混凝土部分形状、尺寸和位置准确；

3 模板与预制构件接缝处应采取防止漏浆措施。

9.4.2 混凝土浇筑前应进行检查，检查项目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钢筋的牌号、规格、数量、位置、间距及箍筋弯钩的弯折

角度及平直段长度等；

2 纵向受力钢筋的连接方式、接头位置、接头数量、接头面

积百分率、搭接长度等；

3 纵向受力钢筋的锚固方式及长度；

4 预埋件的规格、数量、位置；

5 混凝土粗糙面的质量；

6 预留管线、线盒等的规格、数量、位置及固定措施。

9.4.3 后浇混凝土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验算预制墙板承受的混凝土侧压力，并采取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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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后浇混凝土强度等级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混凝土强度检

查数量及检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有关标准《混凝土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GB 50204的规定；

3 预制双面叠合墙板空腔内后浇混凝土应分层连续浇筑。当

采用粗骨料粒径不大于 20mm 的高流态混凝土，且预制双面叠合

墙板内空腔小于 150mm 时，混凝土振捣宜采用直径为 30mm 的

微型振捣棒；

4 混凝土浇筑前，预制构件叠合面应清理干净并洒水充分润

湿；

5 浇筑时，混凝土或砂浆应浇筑密实；

6 楼板混凝土可单独浇筑，也可与双面叠合墙板空腔内混凝

土同时浇筑。当双面叠合墙板与楼板强度不一致时，宜采用分割

网施工。与墙板混凝土同时浇筑时，宜待墙板浇筑完成 1h 后再

进行浇筑。

9.4.4 临时支撑系统拆除时，混凝土强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

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 的规定和设计文件要求。

9.4.5 预制双面叠合墙板接缝拼缝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前，将板缝空腔清理干净，保持干燥；伸出外墙面的

管道、预埋件等应安装完毕；

2 预制双面叠合外墙板间的密拼接缝宜采用聚合物水泥砂浆

嵌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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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工程验收

10.1 一般规定

10.1.1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施工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的规定进行质量验收。

10.1.2 双面叠合剪力墙空腔内后浇混凝土质量检测，可采用超声

法检测，必要时可采用局部破损法进行验证。当双面叠合剪力墙

空腔内后浇混凝土预留试块的抗压强度不合格时，可采用钻芯法

检测空腔内后浇混凝土的抗压强度，检测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784执行。

10.1.3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的装饰装修、机电安装等应按现行国

家有关标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 50210和《建

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303的规定进行质量验收。

10.1.4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工程应按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子分

部工程的预制结构分项工程进行验收；当结构中部分采用现浇混

凝土时，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GB 50204 和《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00的规定。

10.1.5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连接节点及叠合构件浇筑混凝土前，

应进行隐蔽工程验收。隐蔽工程验收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混凝土粗糙面的质量；

2 钢筋的牌号、规格、数量、位置、间距，箍筋弯钩的弯折

角度及平直段长度；

3 钢筋的连接方式、接头位置、接头数量、接头面积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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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接长度、锚固方式及锚固长度；

4 预埋件、预留管线的规格、数量、位置；

5 预制构件之间及预制构件与后浇混凝土之间隐蔽的节点、

接缝；

6 其他隐蔽项目。

10.1.6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焊接、螺栓等连接用材料的进场验收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
的规定。

10.1.7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验收时，除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

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的要求提供文件和记录

外，尚应提供下列文件和记录：

1 工程设计文件、预制构件深化设计图；

2 预制构件、主要材料及配件的质量证明文件、进场验收记

录、抽样复检报告；

3 预制构件安装施工记录；

4 后浇混凝土部位的隐蔽工程检查验收文件；

5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分项工程质量验收文件；

6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工程的重大质量问题的处理方案和验

收记录；

7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工程的其他文件和记录。

10.2 预制构件

Ⅰ 主控项目

10.2.1 预制构件的质量应符合本规范、现行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

和设计的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或质量验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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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预制构件进场时，预制构件结构性能检验应按现行国家标

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装配式混

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的规定进行验收。

检查数量：每批进场同类型构件不超过 1000个为一批，在每

批中应随机抽取 1个构件进行检验；

检验方法：检查结构性能检验报告或实体检验报告。

10.2.3 预制双面叠合剪力墙板和预制叠合楼板可不进行结构性能

检验，但应采取下列措施：

1 施工单位或监理单位代表宜驻厂监督生产过程；

2 当无驻厂监督时，预制构件进场时应对其主要受力钢筋数

量、规格、间距、保护层厚度及混凝土强度等进行实体检验。

10.2.4 预制构件的外观质量不应有严重缺陷，且不应有影响结构

性能和安装、使用功能的尺寸偏差。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处理记录。

10.2.5 预制构件上的预埋件、预留插筋、预埋管线等的材料质量、

规格和数量以及预留孔、预留洞的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产品合格证。

Ⅱ 一般项目

10.2.6 预制构件应有标识。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

10.2.7 预制构件外观质量不应有一般缺陷，对出现的一般缺陷应

要求构件生产单位按技术处理方案进行处理，并重新检查验收。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技术处理方案和处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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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 预制构件尺寸偏差及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8.6.6-1~表 8.6.6-2
的规定；设计有专门规定时，尚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按同一类型的构件，不超过 100件为一批，每批

应抽查构件数量的 10%，且不应少于 3件。

10.3 安装与连接

Ⅰ 主控项目

10.3.1 预制构件吊运时，混凝土强度必须符合设计要求和本标准

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批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构件检验报告。

10.3.2 预制构件临时固定与支撑措施应符合施工方案要求及现行

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和《装配式混凝

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检查施工方案、施工记录或设计文件。

10.3.3 预制构件采用焊接连接时，钢材焊接的焊缝尺寸应满足设

计要求，焊缝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和《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5的要求进行。

10.3.4 预制构件采用螺栓连接时，螺栓的材质、规格、拧紧力矩

应符合设计要求及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和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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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205的要求进行。

10.3.5双面叠合墙墙体底部 50～70mm现浇段的混凝土外观质量。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GB 50204的要求进行。

10.3.6 双面叠合墙板底部水平拼缝处的混凝土必须浇捣密实，养

护充分，其强度必须达到设计要求及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的规定。

检查数量：每层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标准养护龄期 28d试块报告及施工记

录。

10.3.7 双面叠合墙板空腔内的混凝土必须浇捣密实，养护充分，

其强度必须达到设计要求及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批检验。

检查方法：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强度检测评定标准》GB/T
50107的要求进行。

10.3.8 预制构件采用后浇钢筋混凝土连接时，构件连接处后浇混

凝土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按批检验。

检查方法：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强度检测评定标准》GB/T
50107的要求进行。

10.3.9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施工后，其外观质量不应有严重缺陷，

且不应有影响结构性能和安装、使用功能的尺寸偏差。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量测，检查处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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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一般项目

10.3.10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的施工尺寸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应

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要求时，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应符合本

标准表 10.3.10中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楼层、结构缝或施工段划分检验批。在同一检

验批内，对梁、柱，应抽查构件数量的 10%，且不少于 3件；对

墙和板，应按有代表性的自然间抽查 10%，且不少于 3间；对大

空间结构，墙可按相邻轴线间高度 5m左右划分检查面，板可按

纵、横轴线划分检查面，抽查 10%，且均不少于 3面。

表 10.3.10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的施工尺寸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项次 项目
允许偏差

（mm）
检验方法

1
构件中心线

对轴线位置

基础 15

经纬仪及尺量竖向构件（柱、墙、桁架） 8

水平构件（梁，板） 5

2 构件标高 梁，柱，墙，板地面或顶面 ± 5
水准仪或拉线、

尺量

3 构件垂直度 柱、墙

<5m 5
经纬仪或吊线、

尺量
≥5m 且<10m 10

≥10m 20

4 构件倾斜度 梁、桁架 5
经纬仪或吊线、

尺量

5
相邻构件平

整度

板端面 5

2m靠尺和塞尺

量测

梁、板底面
外露 3

不外露 5

柱墙侧面
外露 5

不外露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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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0.3.10

项次 项目
允许偏差

（mm）
检验方法

6
构件搁置长

度
梁、板 ±10 尺量

7
支座、支垫

中心位置
板、梁、柱、墙、桁架 10 尺量

8 墙板接缝

宽度

±5 尺量
中心线与轴线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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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先这样做

的：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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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白色硅酸盐水泥》GB/T 2015
2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
3 《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
4 《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5 《钢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6
6 《钢筋混凝土用钢筋焊接网》GB/T 1499.3
7 《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 25176
8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
9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10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GB/T 50476
11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12 《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
13 《混凝土强度检测评定标准》GB/T 50107
14 《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
15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GB 50119
16 《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GB/T 25177
17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
18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303
19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
20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21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22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23 《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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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 50210
25 《轻集料及其实验方法第 1部分：轻集料》GB/T 17431.1
26 《通用硅酸盐水泥》GB 175
27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
28 《钢筋焊接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14
29 《钢筋混凝土用钢筋桁架》YB/T 4262
30 《钢筋锚固板应用技术规程》JGJ 256
31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
32 《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
33 《混凝土制品用脱模剂》JC/T 949
34 《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JGJ 18
35 《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JG/T 223
36 《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JGJ 33
37 《耐碱玻璃纤维网布》JC/T 841
38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
39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 52
40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
41 《装配式建筑密封胶应用技术规程》T/CECS 655
42 《自密实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JGJ/T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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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双面叠合混凝土剪力墙结构技术标准

DBJ/T 13-422-2023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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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双面叠合混凝土剪力墙结构技术标准》DBJ/T 13-422-2023，
经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3年 4月 28日以闽建科〔2023〕
19 号文批准发布，并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备案，备案号为

J16916-2023。
本标准制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

我国工程建设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外先

进技术法规、技术标准，通过试验取得了双面叠合剪力墙的抗震

性能及节点连接性能等重要技术参数。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双面叠合混凝土剪力墙

结构技术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

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

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

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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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2 本标准属福建省地方标准，抗震设防烈度考虑了福建省的烈

度分布情况。考虑福建省竖向构件预制经验少、福建省 8度区也

少，为慎重起见，8 度区暂不采用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本技术

标准是对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设计的最低限度要求，设计者可根

据具体情况适当提高设计的安全储备。

1.0.3 本条强调了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作为装配式建筑的一种体

系，其建设的基本原则。强调提升建筑性能与品质是装配式建筑

设计的基本要求，提高质量、节约资源、节约造价是我省推行绿

色建筑、节能环保的要求。

1.0.4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设计、施工、验收，除应执行本技术标

准外，尚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

程》JGJ 3、《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装配

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等，及

现行福建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福建省绿色建筑设计标准》DBJ
13-197、《福建省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DBJ 13-216、
《福建省住宅工程设计若干技术规定》等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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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及符号

2.1 术语

2.1.1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是融合预制叠合构件，包括叠合墙板、

叠合楼板等叠合受弯构件，和现浇构件于一体的结构。双面叠合

剪力墙结构，在应用中本着灵活机动原则，亦可与其他现浇结构

形式并用。考虑到安全可靠、经济合理、技术先进的原则，尽量

采用标准化预制构件，受力比较复杂、施工工艺复杂的部位，可

采用现浇混凝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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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相对于传统现浇剪力墙结构，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的生产方

式和施工方式发生了变化。因此，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与全现浇

剪力墙结构在建筑设计阶段关注点也有所不同，双面叠合剪力墙

结构的设计、构件制作、运输、存放、施工安装各个阶段应充分

考虑装配式建筑的特点，重视整体策划和各专业间的同步协调。

3.0.2 对建筑平面和立面进行标准化、模数化优化，充分研究建筑

方案的可行性和经济性，综合考虑各阶段提出最佳方案并进行论

证，才能保证建筑功能和结构布置的合理性，提高标准化建筑部

品部件的重复使用率，有利于降低工程造价。

3.0.3 国家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为强制性工程建

设规范，编号为 GB 55002-2021，自 2022年 1月 1日起实施，全

部条文必须严格执行。福建省的工程建设地方标准，要与强制性

工程建设规范协调配套，各项技术要求不得低于强制性工程建设

规范的相关技术水平。

3.0.4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的设计，应注重概念设计，建立合理的

结构分析模型。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采用预制构件与后浇混凝土

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在连接节点和接缝处进行合理的构造措施，

将预制构件和现浇节点连接成一个整体，保证整体结构具有与现

浇混凝土结构等同的承载力、延性和耐久性能。双面叠合剪力墙

结构的关键点在于预制构件之间，以及预制构件与现浇混凝土之

间的连接技术，其中包括附加连接钢筋的选用和连接节点的构造

设计。节点连接构造不仅应满足结构的力学性能要求，还应满足

建筑的物理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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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采用合理的尺寸和形状对预制构件十分重要，它对建筑功

能、建筑平立面、结构受力状况、预制构件承载力、工程造价等

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设计时，应同时满足建筑模数协调、建筑

物理性能、结构和预制构件承载能力、便于施工和进行质量控制

等多项要求。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应根据预制构件的功能和安装部位、加

工制作、施工精度及质量控制等要求，确定合理的尺寸公差和形

状公差。公差提供了对预制构件推荐的尺寸和形状的边界，构件

加工和施工单位根据这些实际的尺寸和形状制作和安装预制构

件，以此保证各种预制构件在施工现场能合理地装配在一起，并

保证在安装接缝、加工质量、放线定位中的误差发生在允许的范

围内，使接口的功能、质量和美观均达到设计预期的要求。

3.0.6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的施工图完成后，还需要进行预制构件

的深化设计。预制构件的深化设计宜由设计院或专业的深化设计

公司完成。应充分考虑建筑、结构、设备和装修等各专业以及构

件制作、运输、安装等各环节的综合要求。该项工作对建筑功能

和结构布置的合理性，以及工程造价等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是

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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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 料

4.1 混凝土

4.1.2 预制构件在工厂进行生产，工厂的制作水平和养护条件相对

较好，为缩短预制构件养护时间，提高模具的周转效率，并防止

预制件在脱模起吊时开裂，预制构件混凝土强度等级宜适当提高，

同时现浇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与预制构件的混凝土强度等级相差

过大。节点和接缝部位是关键部位，装配式结构采用现浇混凝土

或砂浆连接构件时，承受内力的连接处应采用混凝土浇筑，依据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的规定：混凝土强度等级

值不应低于连接处构件混凝土强度设计等级值的较大值。

4.1.3 考虑到自密实混凝土具有高流动度而不离析、不泌水和高均

匀性, 能在不经振捣或少振捣的情况下自流平并自动通过钢筋间

隙充满空腔达到充分密实，所以应依据行业标准《自密实混凝土

应用技术规程》 JGJ/T 283中对粗骨料粒径做出要求，同时应采

取相应的检测方法对浇筑的密实度进行检测以满足验收要求。当

采用普通混凝土时，则按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规范》GB 50204相关规定执行，并加强普通混凝土浇筑后的密

实度检测。

4.2 钢筋、钢材及连接材料

4.2.2 钢筋焊接网可以极大地提高预制构件的生产效率，减少人

工，提高建筑地工业化生产水平。鼓励在预制构件中采用钢筋焊

接网。

4.2.3 参见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第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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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双面叠合剪力墙板生产制作时预制构件需要同时考虑脱模、

翻转等各个工况，考虑到双面叠合墙板生产工艺的特殊性和构件

本身特性，采用吊环比采用内埋式螺母更为方便且受力合理。由

于吊环使用量大，为引起结构设计、深化设计人员的重视，故特

别强调此条的重要性。双面叠合墙板的吊环选取需经过专门设计，

当采用其他材质的吊环时，应提供可靠依据。

4.2.4~4.2.5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预制构件的连接方式，根据建筑

物的层高、抗震设防烈度等不同的情况，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

可以通过钢筋锚固板、预埋件等进行连接。专用预埋件包括等安

装用专用支撑预埋件、吊装用专用吊钉、钢筋锚固板和预埋件，

以及连接用焊接材料、螺栓、锚栓和铆钉等紧固件，应分别符合

国家或行业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4.3 钢筋桁架

4.3.1 钢筋桁架的作用主要有：在桁架预制板脱模、存放、安装及

浇筑混凝土时提供必要的承载力和刚度，避免桁架预制板在短暂

设计状况下的损坏；使桁架预制板和后浇混凝土叠合层之间具有

良好的整体性；为接缝处搭接钢筋和桁架预制板内钢筋的搭接提

供横向约束；可用作预埋吊件等。

叠合楼板在浇筑之后，可将钢筋桁架下弦筋作为叠合楼板板

底钢筋的一部分，考虑钢筋桁架对叠合板受弯承载力的贡献，使

设计经济性更好。

双面叠合混凝土剪力墙的墙板中的钢筋桁架，通常只考虑短

暂设计状况下的承载力。

材料性能的要求，与设计及使用要求相匹配。钢筋桁架的弦

杆钢筋、腹杆钢筋应进行拉伸试验，焊接节点应进行抗剪力试验，

试件试样选取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钢筋混凝土用钢筋桁架》

YB/T 426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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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本要求

5.1 一般规定

5.1.1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的最大适用高度参照现行国家标准《装

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现行行业标准《高层建

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和《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 1中的规定，并适当调整。根据相关试验研究成果以及大量有

限元数值模拟分析结果：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在构造合理的情况

下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与现浇结构接近。由于双面叠合剪力墙

结构，墙体之间接缝数量多且构造复杂，接缝的构造措施和施工

质量对结构整体抗震性能影响较大，因此本标准从严要求，与现

浇结构相比适当降低其最大适用高度。对于最大高度超过本条规

定的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应按相关规定进行专门论证。

5.1.2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的最大高宽比参照现行行业标准《高层

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和《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 1中的规定制定。

5.1.3 本标准中叠合剪力墙结构的抗震等级比现行行业标准《装配

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中规定的要求适当提高。接近或等

于高度分界时，应结合房屋不规则程度及场地、地基条件适当确

定抗震等级。

5.1.4重点设防乙类建筑按本标准 5.1.4条提高一度确定抗震措施

时，如果房屋高度超过提高一度后对应的房屋最大适用高度，则

应采取比对应的抗震等级更有效的抗震构造措施。

5.1.6 参照现行国家标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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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31 及现行福建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福建省预制装配式混凝

土结构技术规程》DBJ 13-216。
5.1.7 墙肢内轴向拉力的存在必然会降低了剪力墙的受剪承载力。

当剪力墙出现小偏心受拉，可能会出现水平通缝而严重削弱其抗

剪能力，抗侧刚度也严重退化，应尽可能避免出现小偏心受拉的

情况。当墙肢出现大偏心受拉时，墙肢极易出现裂缝，使其刚度

退化。根据《福建省住宅工程设计若干技术规定（闽建科〔2018〕
4号）》第 23条的规定，应复核高层建筑在风荷载和中震标准组

合下竖向构件的受拉；当出现剪力墙出现受拉，拉应力超过混凝

土抗拉强度���的情况时，应按本条及福建省的相关规定执行。福

建省沿海城市居多，风压取值都往往都比较大，根据工程经验，

泉州、厦门的一些高层建筑（7度 0.15g），有时候是风荷载控制，

或者双控，故此条补充风荷载作用下也应该满足这个要求。

5.1.8 短肢剪力墙是指截面厚度不大于 300mm、各肢截面高度与

厚度之比的最大值大于 4 但不大于 8 的剪力墙。因为短肢剪力

墙并不适合于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本标准予以限制。

5.2 作用及作用组合

5.2.1 对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和正常

使用极限状态验算时，荷载和作用的取值及其组合均应按《混凝

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

GB 55002、《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建筑抗震设计规

范》GB 50011、《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 和《混

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

准》GB/T 51231 和《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 等现行

国家标准执行。

5.2.2 条文规定与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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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预制构件进行脱模时，受到的荷载包括：自重、脱模起吊瞬

间的动力效应，脱模时模板与构件表面的吸附力。其中，动力效

应采用构件自重标准值乘以动力系数计算；脱模吸附力是作用在

构件表面的均布力，与构件表面和模具状况有关，根据经验一般

不小于 1.5kN/m2。等效静力荷载标准值取构件自重标准值乘以动

力系数后与脱模吸附力之和。

5.3 结构分析

5.3.1 在预制构件之间及预制构件与现浇及后浇混凝土的接缝处，

当受力钢筋采用安全可靠的连接方式，且接缝处新旧混凝土之间

采用粗糙面、键槽等构造措施时，结构的整体性能与现浇结构类

同，设计中可采用与现浇结构相同的方法进行结构分析，并根据

本标准的相关规定对计算结果进行适当的调整。

对于采用预埋件焊接连接、螺栓连接等连接节点的装配式结

构，应该根据连接节点的类型，确定相应的计算类型，选取适当

的方法进行结构分析。

5.3.3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的层间位移角限值均与现浇结构相同。

5.3.4 叠合楼盖和现浇楼盖对梁刚度均有增大作用。无后浇层的装

配式楼盖对梁刚度增大作用较小，设计中可以忽略。

5.4 构件设计与构造

5.4.1 应特别注意预制构件在短暂设计状况下的承载能力的验算，

对预制构件在脱模、翻转、起吊、运输、堆放、安装等生产和施

工过程中的安全性进行分析。这主要是由于：1）在制作、施工安

装阶段的荷载、受力状态和计算模式经常与使用阶段不同；2）预

制构件的混凝土强度在此阶段尚未达到设计强度。因此，许多预

制构件的截面及配筋设计，不是使用阶段的设计计算起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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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此阶段的设计计算起控制作用。

5.4.3 预制构件中外露预埋件凹入构件表面，便于进行封闭处理。

5.4.4 预制梁、柱构件由于节点区钢筋布置空间的需要，保护层往

往较大。当预制构件中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大于 50mm 时，

宜采取增设钢筋网片等措施，控制混凝土保护层的裂缝及在受力

过程中的剥离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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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截面设计与构造

6.1 一般规定

6.1.1 双面叠合剪力墙肢的截面厚度不大于 200mm时，空腔净距

小于 100mm，施工有难度。双面叠合剪力墙内、外叶预制板的厚

度主要根据实际工程经验和力学计算确定。根据双面叠合墙板内

受力钢筋和钢筋桁架的构造要求，板厚不宜太小，双面叠合剪力

墙预制板厚度小于 50mm 时，单侧板刚度较差，承载力较低，制

作、运输和混凝土浇筑施工中易造成损坏，不能保证叠合剪力墙

的工程质量；板厚过大则增加预制构件的重量，造成运输和施工

环节难度和费用的增加，不能发挥最大的经济性。内、外叶预制

墙板厚度的取值可参考表 1试算。

表 1 内、外叶预制板板厚（mm）

预制板板高(m) 单叶预制板板厚 t (mm)

<2.5 50

2.5 ≤ h ≤ 3.5 50-60

>3.5 60-80

6.1.2 现行国家标准是指《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混凝土结构设计

规范》GB 50010、《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高层建筑

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及《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双面叠合剪力墙已有的承载能力试验分析及理论研究表明，平



福
建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91

面内的斜截面受剪、偏心受压或偏心受拉、平面外轴心受压承载

力均有较大的安全系数。在各种设计状况下，双面叠合剪力墙结

构可参照与现浇混凝土结构相同的方法进行结构分析。计算时，

剪力墙截面宽度��取双面叠合剪力墙全截面厚度。

6.1.3 合肥工业大学设计了一组两种不同边缘约束措施的双面叠

合剪力墙和普通剪力墙模型，进行了在低周反复荷载下的对比试

验研究，分析了结构的破坏形态、变形能力、承载力、延性、滞

回特性、耗能及钢筋应变等。试验构件均发生弯曲破坏。具体表

现为剪力墙受压区纵筋压弯屈服，底部两侧混凝土剥落，墙体底

部两侧约束边缘构件区域某些纵筋被拉断。构件破坏均有一定的

预兆，符合结构设计对延性的要求。

6.1.4 根据双面叠合剪力墙板的制作特点，连梁宜采用预制混凝土

叠合连梁，也可采用现浇混凝土连梁。当双面叠合剪力墙与连梁

整体制作时，连梁宜采用双面叠合连梁的形式，在工厂预制连梁

两侧混凝土，待墙板运送至现场安装完成后，在中间空腔浇筑混

凝土形成双面叠合连梁。叠合连梁的纵向钢筋应与现浇混凝土暗

柱、边缘构件进行可靠连接，钢筋的锚固长度及要求应满足现行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相关规定。

6.2 构件承载力设计

6.2.1 双面叠合剪力墙墙肢的塑性铰一般出现在底部加强部位。抗

震设计时，为实现强剪弱弯的原则，剪力设计值应由实配钢筋反

算得到。为了方便实际操作，二、三级剪力墙底部加强部位的剪

力设计值是由计算组合剪力按式(6.2.1)乘以增大系数得到，按二、

三级的不同要求，增大系数不同。一般情况下，由乘以增大系数

得到的设计剪力，有利于保证强剪弱弯的实现。

6.2.2 双面叠合剪力墙的名义剪应力值过高，会在早期出现斜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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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抗剪钢筋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即使配置很多抗剪钢筋，也会

过早剪切破坏。所以限制了墙肢截面剪力设计值应符合规定。

6.2.3 双面叠合剪力墙肢正截面受弯计算公式是依据现行国家标

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中偏心受压和偏心受拉构件

的假定及有关规定，又根据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结构所等单位所

做的剪力墙试验研究结果进行了适当简化。

按照平截面假定，不考虑受拉混凝土的作用，受压区混凝土

按矩形应力图块计算。大偏心受压时受拉、受压端部钢筋都达到

屈服，在 1.5倍受压区范围之外，假定受拉区分布钢筋应力全部

达到屈服；小偏压时端部受压钢筋屈服，而受拉分布钢筋及端部

钢筋均未屈服，且忽略部分钢筋的作用。条文中给出了 L形、T
型、I型偏心受压双面叠合剪力墙(图 6.2.3)墙肢的正截面受压承载

力，可得到各种截面情况下的设计计算公式。

6.2.4 偏心受拉的正截面受拉承载力计算公式采用了现行国家标

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有关规定。

6.2.5-6.2.6 剪切脆性破坏有剪拉破坏、斜压破坏、剪压破坏三种

形式。剪力墙截面设计时，是通过构造措施（最小配筋率和分布

钢筋最大间距等）防止发生剪切破坏和斜压破坏，通过计算确定

墙中需要配置的水平钢筋数量，防止发生剪压破坏。

偏压构件中，轴压力有利于受剪承载力，但压力增大到一定

程度后，对抗剪的有利作用减小，因此要对轴力的取值加以限制。

偏拉构件中，考虑了轴向拉力对受剪承载力的不利影响。

6.2.8墙肢轴压比是指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墙肢承受的轴压力

设计值与墙肢的全截面面积和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乘积之

比值。双面叠合剪力墙设计中，计算轴压比时，双面叠合剪力墙

墙肢面积应按叠合全截面面积考虑。

轴压比是影响剪力墙在地震作用下塑性变形能力的重要因

素。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及国内外研究单位的试验表明，相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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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剪力墙，轴压比低的，其延性大；轴压比高的，其延性小；

通过设置约束边缘构件，可以提高高轴压比剪力墙的塑性变形能

力，但轴压比大于一定值后，即使设置约束边缘构件，在强震作

用下，剪力墙仍可能因混凝土压溃而丧失承受重力荷载的能力。

因此，标准规定了剪力墙的轴压比限值。

6.2.9 轴压比低的双面叠合剪力墙，即使不设约束边缘构件，在水

平力作用下也能有比较大的塑性变形能力。本条规定了可以不设

约束边缘构件的双面叠合剪力墙的最大轴压比，基本要求与现行

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的有关规定相一

致。

6.2.10 福建地区普遍地下室水位较高，地下室外墙宜采用现浇钢

筋混凝土结构。当采用双面叠合剪力墙作地下室外墙，承受土水

压力时，应按平面外受弯构件分别计算叠合剪力墙预制混凝土墙

板的竖向分布钢筋和水平缝处的竖向连接钢筋。水平缝处地和剪

力墙应取内叶预制混凝土墙板厚度与后浇混凝土厚度之和用于抗

弯验算。水平缝处外侧（迎水面）连接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可按 50mm考虑。最大裂缝宽度限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规定。

6.2.11浇筑双面叠合剪力墙板空腔内混凝土时，后浇混凝土会对

内、外叶墙板产生侧压力作用。钢筋桁架作为内、外叶墙板的支

座，承受两侧预制墙板上后浇混凝土侧压力作用，当钢筋桁架上、

下弦钢筋边缘距离空腔的净距过小，也即钢筋桁架支座在预制板

中的埋置深度过小，导致支座嵌固刚度较小，浇筑混凝土时钢筋

桁架有可能被拉出预制墙板内表面，而无法保证施工阶段的安全。

双面叠合墙板中钢筋桁架在双面叠合墙板中有如下几个作用：①

双面叠合墙板中内、外叶预制板通过钢筋桁架连接形成整体；②

提高双面叠合墙板的整体刚度，避免运输和安装期间墙板产生较

大变形和开裂，保证生产、运输、吊装及安装过程中的安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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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结构的水平及竖向连接钢筋形成整体传递荷载；④拉结内、外

叶预制板共同承担浇筑空腔混凝土时的侧压力。本条规定了单块

双面叠合墙板内不应少于 2榀，当双面叠合墙板内竖向通长设置

封闭箍筋笼时，箍筋笼可替代钢筋桁架。本条钢筋桁架的中心间

距借鉴德国的研究成果并进行了大量的试验研究和工程应用得

出。钢筋桁架钢筋桁架上、下弦钢筋距离预制墙板内侧保护层厚

度不宜过小，这是保证空腔浇筑混凝土时不发生涨模的关键。

6.2.12 开洞的双面叠合墙板的洞口两侧墙肢宽度过小时，墙板的

整体刚度过低，构件生产脱模及翻转时，容易产生裂缝，同时在

运输及施工过程中容易发生损坏。本条规定了开洞预制剪力墙板

洞口边至板边的距离，是为了保证双面叠合墙板施工过程中的承

载力。宜适当加大洞口距墙边距；同时洞口边墙体增加相应的连

接 U形钢筋，加强预制板之间的连接。

6.3 连接设计与构造

6.3.1-6.3.2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中，水平接缝是影响结构受力性

能的重要部位，接缝要实现强连接，避免在接缝处发生剪切破坏。

水平接缝承载力验算，参照现行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

技术规程》JGJ 3和国家标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 中剪力墙水平拼缝的受剪承载力计算方法进行计算。水平

施工缝的抗滑移验算要求（采用剪摩擦原理），仅考虑钢筋和轴

力的共同作用，不考虑混凝土抗剪作用。

6.3.3-6.3.21 同济大学进行的轴压比为 0.5和 0.2的轴压作用下，

底部拼缝处插筋采用同截面 100%搭接和 50%搭接的剪力墙低周

反复荷载试验，由试验报告结论可知：现浇边缘构件约束的预制

混凝双面叠合剪力墙具有较高的承载能力，其承载能力设计可以

参照现浇混凝土剪力墙相关规定进行；研究还表明，低、高轴压

比在满足 1.2���锚固长度的条件下，增加插筋搭接长度对试件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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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能力影响不大。剪力墙的钢筋可在同一截面连接。对底部加强

区约束边缘构件纵向配筋率适当采取加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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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楼盖连接设计与节点构造

7.1 一般规定

7.1.1 叠合楼盖有各种形式，包括预应力叠合楼盖、带肋叠合楼盖、

箱式叠合楼盖等。本章中主要对常规叠合楼盖设计方法及构造要

求进行规定，其他形式的叠合楼盖的设计方法可参考现行行业相

关标准。结构转换层、平面凹凸不规则、楼板局部不连续等楼板

薄弱部位，以及作为上部结构嵌固部位的地下室楼板等部位的楼

盖整体性和平面内刚度要求较高，采用桁架叠合楼板时，为保障

结构整体性能，需采取增大后浇叠合层厚度、加强支座配筋等措

施，或者将桁架预制板仅作为模板使用，不参与结构受力。

7.1.2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的楼盖结构设计关键在于预制构件之

间、预制构件与后浇混凝土之间的连接技术，如连接接头的选用

和连接节点的构造设计等。

7.1.3 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规定，虽

然施工阶段有可靠支撑的叠合受弯构件，可按整体受弯构件设计，

但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与现浇混凝土构件不同。叠合受弯构件应

根据底部预制构件刚度及承载力和实际工程情况，确定施工阶段

是否设置可靠支撑。

7.2 节点连接设计与构造

7.2.1 考虑到制作方便，叠合楼板板端支座处，预制板板内的下部

纵向受力钢筋也可在距板端 80mm处向上 45°弯起伸出板面并锚

入支承梁或墙的后浇混凝土中，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5d（d 为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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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力钢筋直径），且宜伸过支座中心线。

7.2.2屋面层采用现浇楼板时，现浇楼板内的受力钢筋应在双面叠

合墙板的现浇混凝土内进行可靠连接，附加连接钢筋及连接钢筋

锚入现浇混凝土的长度应满足规范规定的锚固长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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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构件制作与运输

8.1 一般规定

8.1.4 把采用 BIM 进行碰撞检查和深化设计作为一个必要要求来

提升结构施工的可靠性，体现结构的优势，推动 BIM 技术普及和

发展。

8.1.6 预制构件的外观质量、尺寸偏差及结构性能应符合设计要

求。

8.2 原材料及配件

8.2.2 钢筋对混凝土结构的承载能力至关重要，对其质量应从严要

求。

与热轧光圆钢筋、热轧带肋钢筋、余热处理钢筋性能及检验

相关的现行国家标准有：《钢筋混凝土用钢第 1部分：热轧光圆

钢筋》GB/T 1499.1、《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 部分：热轧带肋钢

筋》GB/T 1499.2 和《钢筋混凝土用余热处理钢筋》GB/T 13014
等。与冷加工钢筋性能及检验相关的现行国家标准有：《冷轧带

肋钢筋》GB/T 13788、《高延性冷轧带肋钢筋》YB/T 4260、《冷

轧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95和《冷拔低碳钢丝应用

技术规程》JGJ 19等。

对于每批钢筋的检验数量，应按相关产品标准执行。国家标

准《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1部分：热轧光圆钢筋》GB/T 1499.1-2008
和《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部分：热轧带肋钢筋》GB/T 1499.2-2007
中规定热轧钢筋每批抽取 5个试件，先进行重量偏差检验，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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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2个试件进行拉伸试验检验屈服强度、抗拉强度、伸长率，

另取其中 2个试件进行弯曲性能检验。对于钢筋伸长率，牌号带

“E”的钢筋必须检验最大力下总伸长率。

8.3 设备与模具

8.3.1 在双面叠合墙板生产中，为了保证生产操作安全，构件质量

稳定，宜增加构件翻转工位，并采用专用翻转设备进行叠合墙板

的翻转。

8.3.6 预埋吊环外露长度参考指标为叠合墙板内叶板高度，不宜高

出外叶墙板高度尺寸，影响安装施工。

8.4 钢筋及预埋件

8.4.3 本条规定了钢筋半成品、钢筋网片、钢筋骨架及钢筋桁架安

装的尺寸偏差和检测方法。安装后还应及时检查钢筋的品种、级

别、规格、数量。

8.5 成型、养护及脱模

8.5.4 每批检验试块不少于 3组、随机抽取 1组进行同条件转标准

养护后进行强度检验，其余可作为同条件试件在预制构件脱模和

出厂时控制其混凝土强度；还可根据预制构件吊装等要求，留置

足够数量的同条件混凝土试块进行强度检验。

8.5.7 预制构件拆模时，若混凝土强度不够，会造成构件变形、棱

角破损，孔洞塌陷和裂缝等现象，为保证构件结构安全和使用功

能，规定了模板拆除时的混凝土强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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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预制构件检验

8.6.6 本条未作规定的其他预制构件，其外形尺寸允许偏差及检验

方法按照现行国家标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
的相关规定执行。

8.7 存放、吊运及防护

8.7.1 双面叠合剪力墙板预制层厚度较薄，搁置点设置不当会引起

叠合板变形，码放层数过多易引起预制板的变形和受损。双面叠

合剪力墙板采用叠层平放时，每垛叠放层数不宜超过 5 层；采用

靠放架时应对称靠放，与地面倾斜角度宜大于 80°。采用插放时，

插杆的高度不宜低于 1.7 米，当插放架为独立专用支架时，为保

证插放架和构件的平稳，构件摆放顺序宜对称放置。当插放架为

联排固定时，构件堆放顺序宜从一端连续堆放。

8.7.3 预制构件的运输应制定运输计划及运输方案。预制构件运输

方案包括车辆型号及数量、运输方式、运输路线、发货安排、现

场装卸方法等。叠合墙板的运输优先考虑采用低平板车进行直立

的运输方式。预制构件运输过程中宜采用专用的运输搁置架，搁

置架与预制构件之间要进行可靠连接并做好预制构件的保护，尽

可能降低构件在运输过程中发生损坏的可能性，搁置架与车辆之

间也要进行可靠的拉结，保证车辆行驶过程中的安全。运输路线

要综合考虑桥梁、桥洞、隧道、城市道路等限高、限重、限宽、

限行等通行限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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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施 工

9.1 一般规定

9.1.1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施工应制定以装配式为主的施工组织

设计文件，并根据建筑、结构、机电、内装一体化，设计、构件

制作、装配一体化的原则，制定施工组织设计。施工组织设计应

体现管理组织方式，符合装配工法的特点，以发挥叠合体系技术

优势为原则。

9.1.2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施工前应制定专项施工方案，施工方案

应全面系统，结合结构深化设计、构件运输、堆放及安装全过程

各工况的验算，以及施工吊装与支撑体系的验算等进行策划与制

定，充分反映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施工的特点和工艺流程的特殊

要求。进度计划应结合协同构件生产计划、运输计划和进场计划

等；预制构件运输方案包括车辆型号及数量、运输路线、发货安

排、现场装卸方法等；施工场地布置包括场内循环通道、吊装设

备布设、构件码放场地等；安装与连接施工包括测量方法、吊装

顺序和方法、构件安装方法、节点施工方法、防水施工方法、后

浇混凝土施工方法、全过程的成品保护及修补措施等；安全管理

包括吊装安全措施、专项施工安全措施等；质量管理包括构件安

装的专项施工质量管理，渗漏、裂缝等质量缺陷防治措施；预制

构件安装应结合构件连接装配方法和特点，合理制定施工工序。

9.1.4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施工具有叠合特色和固有的特性，应配

置与叠合体系技术相匹配的项目管理机构和满足装配施工要求的

专业人员。在施工前应对相关作业人员进行培训和技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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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交底，培训和交底对象包括一线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监理

人员等。

9.1.5 工装系统是指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吊装、安装过程中所用的工

具化、标准化吊具、支撑架体等产品，包括标准化堆放架、模数

化通用吊梁、框式吊梁、起吊装置、吊钩吊具、预制墙板斜支撑、

叠合楼板独立支撑、支撑体系、模架体系、外围护体系、系列操

作工具等产品。工装系统的定型产品及施工操作均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及产品应用技术于册的规定，在使用前应进行必要的

施工验算。

9.1.6 预制构件安装和吊装用材料及配件进场验收应符合本标准

第 9章、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及产品技术手册等的有关规定。吊具选用按起重吊装工程

的技术和安全要求执行。为提高施工效率，可以采用多功能专用

吊具，以适应不同类型的构件吊装。施工验算可依据本标准及相

关技术标准，特殊情况无参考依据时，需进行专项设计计算分析

或必要试验研究。

9.1.7 为避免由于设计或施工经验缺乏造成工程实施困难，保证双

面叠合剪力墙结构施工质量，应通过试安装进行验证性试验。叠

合结构施工前的试安装，对于没有经验的承包商非常必要，不但

可以验证设计和施工方案存在的缺陷，还可以培训人员，调试设

备，完善方案。另一方面对于没有实践经验的新的节点，应在施

工前进行典型单元的安装试验，验证并完善方案实施的可行性，

这对于体系的不断升级和推广使用，是十分重要的。

9.1.8 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时，应经过试验和技

术鉴定，并应制定可行的技术措施。设计文件中制定使用的新技

术、新工艺、新材料时，施工单位应依据设计要求进行施工。施

工单位欲使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时，应经监理单位核准，

并按相关规定办理。本条的“新的施工工艺”系指以前未在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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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中应用的施工工艺，“首次采用的施工工艺”系指施工单位

以前未实施过的施工工艺。

9.1.9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施工中，应建立健全安全管理保障体系

和管理制度，对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应经专家论证通过后进

行施工。应结合装配施工特点，针对构件吊装、安装施工安全要

求，制定系列安全专项方案。现行行业标准包括《建筑施工高处

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JGJ
33、《建筑施工起重吊装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 276和《施工现

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 46等。

9.2 施工现场预制构件的吊运及堆放

9.2.1 施工现场应根据装配式建造方式布置施工总平面，宜规划主

体装配区、构件堆放区、材料堆放区和运输通道。各个区域宜统

筹规划布置，满足高效吊装、安装的要求，通道宜满足构件运输

车辆平稳、高效、节能的行驶要求。预制墙板宜采用专用存放架

进行存放，专用存放架应根据需要设置安全操作平台。

预制叠合楼板水平堆放时，底部垫木的位置应通过计算确定。

垫木应垂直于预制叠合楼板钢筋桁架方向，两点支撑时，支点距

板端四分之一板长为宜。当预制叠合楼板长度超过 4m 时，宜在

垫木中间增设 1根或 2根垫木，每增长 2m增设 1根~2根，且每

层垫木数量以偶数为宜。当垫木数量超过 2个时，应先放置端部

2 根垫木，再放置中间其他垫木，确保预制叠合楼板在各垫木处

均匀受力。

9.2.4 吊绳应合理布置，确保每一吊绳受力均匀，并应保持预制构

件水平起吊，预制件起吊前应先拉紧吊绳，确保每一个吊钩已安

装到位；预制构件应匀速起吊，避免突然加速或减速而拉断绳索；

水平移动时，也应该缓慢匀速进行，以避免因惯性造成预制件的

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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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预制构件安装

9.3.1 双面叠合剪力墙墙肢的安装施工工艺流程：测量放线→检查

调整墙体竖向预留钢筋→测量放置水平标高控制垫块→墙板吊装

就位→安装固定墙板斜支撑→现浇加强部位钢筋绑扎→现浇部位

支模→内叶板水平、竖向缝处理→检查验收→墙板混凝土浇筑→

外叶板水平、竖向缝处理。叠合楼板安装施工工艺流程：楼板支

撑体系安装→叠合楼板的预制底板吊装→附加钢筋及楼板下层钢

筋绑扎→水电管线敷设、连接→楼板上层钢筋安装→预留洞口支

模→叠合楼板的预制底板拼缝处理→检查验收→楼板混凝土浇

筑。

9.3.4 吊装设备应根据构件吊装需求进行匹配性选型，安装施工

前，应再次复核吊装设备的吊装能力、吊装器具和吊装环境，满

足安全、高效的吊装要求。防护系统包括三角挂架、SCP 型施工

升降平台、液压自爬升防护屏、工具化附着升降架、折叠式升降

脚手架等。三角挂架由方钢、槽钢、钢管等焊接而成，通过穿墙

螺栓与预制墙板连接实现防护功能。SCP 型施工升降平台由驱动

机构、钢结构平台节组成的单级或多级工作平台，标准节组成的

导轨架、附墙及安全装置等组成。液压自爬升防护屏通过液压油

缸的伸缩，连续顶升防护屏架体实现防护屏架体的整体提升。工

具化附着升降架是由横梁、斜杆、导轨、立杆组成的空间椅架体

系，折叠式升降脚手架自带驱动升降系统，可自爬升；模块化单

元组装便捷可周转；液压爬升，速度快且稳定；具备防坠功能。

9.3.6 双面叠合剪力墙的安装应按施工方案要求进行。其中应重点

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起吊用的吊钩采用弹簧防开钩，双面叠合剪力墙的预制板

可采用水平叠放运输方式，在施工现场再进行翻转直立，为防上

翻转过程脱钩，故吊钩应采用弹簧防开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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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叶板底部水平标高控制垫块应布置在斜支撑的正下方，

同斜支撑两点形成三点稳定的受力。同时，对利用斜支撑调整墙

板非常有利。

3 预制板安装就位后应立即安装斜支撑，斜支撑与水平地面

的夹角在 40º~50º为宜。对于墙高大于 5米的，应设置上下两排

斜支撑。

4 考虑到安全，在墙板未完全安装平稳前，不得松开吊钩。

且在利用斜支撑调整墙板时，不得同时松开两道斜支撑，一次性

只能调整一道支撑。

5 斜支撑拆除时，后浇混凝土强度应达到设计或施工方案的

要求，当未明确规定时，可同现浇边缘构件模板一同拆除。

9.4 后浇混凝土施工

9.4.2 预制叠合构件的接合面、预制构件连接节点的接合面，应按

设计要求做好界面处理并清理干净，后浇混凝土应饱满、密实。

9.4.3为保证双面叠合剪力墙空腔内后浇混凝土的浇筑质量，在浇

筑后浇混凝土之前，墙板内表面及楼板表面应用水充分润湿，并

进行分层连续浇筑，用规定等级及相应坍落度的混凝土均匀地按

水平方向分层浇筑。高流态混凝土是指在塌落度为 8~12cm 的混

凝土拌和物掺入高效流化剂使塌落度增大至 18~20cm 以上的混

凝土。当采用粒径不超过 20mm 的高流态混凝土时，应采用直径

为 30mm 的内置振捣棒仔细振捣密实，确保墙板底部钢筋锚固区

域及底部水平拼缝处混凝土的浇筑质量。根据工程经验，混凝土

分层浇筑高度不宜超过 1m，且浇筑过程中混凝土的浇筑速度不宜

过快，速度控制在每小时浇筑高度不超过 800mm，混凝土浇筑速

度过快容易引起混凝土侧压力过大，导致预制叠合墙板出现胀模。

当混凝土的浇筑速度超过上述规定时，需重新验算预制墙板承受

的混凝土侧压力，并采取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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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工程验收

10.1 一般规定

10.1.2、10.1.4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主要通过后浇混凝土连接，隐

蔽工程反映钢筋、现浇结构分项工程施工的综合质量，后浇混凝

土处的钢筋既包括预制构件外伸的钢筋，也包括后浇混凝土中设

置的纵向钢筋和箍筋。在浇筑混凝土之前进行隐蔽工程验收是为

了确保其连接构造性能满足设计要求。参照《装配式住宅建筑检

测技术标准》JGJ/T485的附录 A预制混凝土构件结合面粗糙度检

测方法，及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装配整体式混凝土建筑检测技

术标准 DGTJ08-2252-2018》，补充完善叠合现浇部位混凝土检测

要求。

10.2 预制构件

10.2.1 对专业企业生产的预制构件，质量证明文件包括产品合格

证明书、混凝土强度检验报告及其他重要检验报告等；预制构件

的钢筋、混凝土原材料、预应力材料、预埋件等均应参照本标准

及现行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进行检验，其检验报告在预制构件进

场时可不提供，但应在构件生产单位存档保留，以便需要时查阅。

对于进场时不做结构性能检验的预制构件，质量证明文件尚应包

括预制构件生产过程的关键验收记录。

对总承包单位制作的预制构件，没有“进场”的验收环节，

其材料和制作质量应按本标准各章的规定进行验收。对构件的验

收方式为检查构件制作中的质量验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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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双面叠合剪力墙板的构件刚度较小，且板类构件强度与混

凝土强度相关性不大，很难通过加载方式对结构受力性能进行检

验，故本条规定可不进行结构性能检验。对所有这类进场时不做

结构性能检验的预制构件，可通过施工单位或监理单位代表驻厂

监督生产的方式进行质量控制，此时构件进场的质量证明文件应

经监督代表确认。当无驻厂监督，进场时应对预制构件主要受力

钢筋数量、规格、间距及混凝土强度、混凝土保护层厚度等进行

实体检验，具体可按以下原则执行：

1 实体检验宜采用非破损方法，也可采用破损方法，非破损

方法应采用专业仪器并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检查数量可根据工程情况由各方商定。一般情况下，可以

不超过 1000个同类型预制构件为一批，每批抽取构件数量的 2%
且不少于 5个构件。

3 检查方法可参考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规范》GB 50204附录的规定。对进场时不做结构性能检验的

预制构件，进场时的质量证明文件宜增加构件生产过程检查文件，

如钢筋隐蔽工程验收记录、预应力筋张拉记录等。

10.2.3 对于出现的外观质量严重缺陷、影响结构性能和安装、使

用功能的尺寸偏差，以及钢筋数量和规格有不符合设计要求的情

形应作退场处理。如经设计同意可以进行修理使用，则应制定处

理方案并获得监理确认后，预制构件生产单位应按技术处理方案

处理，修理后应重新验收。

10.2.5 预制构件的预埋件等应在进场时按设计要求对每件预制构

件产品全数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避免在构件安装时发现问题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对于预埋件和预留孔洞等项目验收出现问题

时，应和设计协商相应处理方案，如设计不同意处理应作退场报

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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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安装与连接

10.3.2 临时固定措施是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安装过程中承受施工荷

载、保证构件定位、确保施工安全的有效措施。临时支撑是常用

的临时固定措施，包括水平构件下方的临时竖向支撑、水平构件

两端支撑构件上设置的临时牛腿、竖向构件的临时斜撑等。

10.3.3-10.3.4 当钢筋或型钢采用焊接连接时，钢筋或型钢的焊接

质量是保证结构传力的关键主控项目，应由具备资格的焊工进行

操作，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 和行业标准《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JGJ 18 的规定进行验

收。考虑到钢筋或型钢焊接连接的特殊性，很难做到连接试件原

位截取，故要求制作平行加工试件。平行加工试件应与实际钢筋

连接接头的施工环境相似，并宜在工程结构附近制作。钢筋采用

机械连接时，应按现行行业标准《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JGJ 107
的规定进行验收。平行加工试件应与实际钢筋连接接头的施工环

境相似，并宜在工程结构附近制作。对于直螺纹机械连接接头，

应按有关标准规定检验螺纹接头拧紧扭矩和挤压接头压痕直径。

对于冷挤压套筒机械连接接头，其接头质量也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采用螺栓连接时，螺栓、螺母、

垫片等材料的进场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GB 50205的规定。施工时应分批逐个检查螺栓的拧

紧力矩，并做好施工记录。

10.3.5 双面叠合墙墙体底部 50～70mm现浇段的混凝土浇筑质量

很重要，能从侧面反映空腔内混凝土浇筑的密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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